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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所見先秦至漢代的 
卜筮操作——參照 

《周禮•春官•大卜》的記述 

黃儒宣∗ 

本文藉由《周禮》官僚體系掌握先秦卜筮概念，包括龜卜、易筮和占夢，解說

卜筮器具、活動過程以及知識技術的承傳。「卜師」所掌開龜四兆，即周朝的四種

龜甲鑽鑿形態，其中義兆或許是轉角圓折的方鑿，弓兆為內含縱槽的雙聯圓鑽。春

秋時期觀察龜甲燒灼破裂的兆紋之外，還需繇辭才能判斷吉凶，上博簡《卜書》搜

集龜卜家創作的繇辭，正是這種風俗下的產物。「占人」兼掌龜卜與易筮，與戰國

楚卜筮簡反映相同的時代特徵。透過包山簡不同字跡還原卜筮活動的實際過程。依

據清華簡《筮法》的筮數推測早期揲蓍之法，和蓍草數目的可能範圍。王家臺秦簡

《歸藏》屢言「枚占」，同墓出土六十支「枚」長度達 62.5 公分，應是配合使用的

筮具，春秋晚期興起「枚筮」、「枚卜」，可能就是《歸藏》撰作的時代背景。北

大秦簡《禹九策》以籌策、竹筒作為筮具，即《楚辭》所稱「筳篿」。北大漢簡

《荊決》與宋元時期茅卜近似，推測原以楚地特產的靈茅為占，即《楚辭》所稱

「藑茅」。「占夢」職掌與望氣有關，三夢中的「致夢」即後世所言託夢，「觭

夢」為奇異之夢，「咸陟」可能是感氣之夢。嶽麓秦簡《占夢書》記載神靈欲食而

致夢於人的觀念，影響傳統文化至為久遠。 
 

關鍵詞：龜卜 易筮 占夢 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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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秦漢時期以「卜筮」、「筮卜」統稱先秦有關占卜一類書籍，秦始皇三十四

年 (213 BC)，丞相李斯建議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1「及秦

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2 形成漢初「天下唯有

《易》卜，未有它書」的局面。3 至於「占卜」一詞則始見於東漢。4 

劉瑛曾說《左傳》、《國語》數術占卜包括龜卜、筮占、夢占、星占、相

法、擇日等，《漢書•藝文志》所列數術門類大都能找到實例。5 李零指出商代

西周和春秋時期以卜筮為主，戰國秦漢才變以選擇為主，整個數術體系發生根本

性變化，稱為「數術革命」。6 本文想進一步探索數術體系形成之前，「卜筮」

究竟包含什麼？ 

焚書令所稱「卜筮」相當寬泛，涉及概念的外延，但不同語境之下「卜筮」

內涵並不相同。《禮記•曲禮上》：「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

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7 此處「時日」隸屬「卜筮」之下，然而

〈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8 這裡「時日」就不在「卜

筮」範圍之內，因此「卜筮」概念需要憑藉文本才能確定。 

《周禮》原名《周官》，雖是作者的理想藍圖而非實錄，仍能藉由設官分職

瞭解當時的思想分類和組織架構。成書年代有周公手作、作於西周、春秋、戰

                                                 
  1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卷六，〈秦始皇本紀〉，頁 326；卷八七，〈李斯列傳〉，頁 3091。 
  2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八八，〈儒林傳〉，頁

3597。 
  3 班固，《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頁 1968。 
  4《論衡•卜筮》：「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黃暉，《論衡校

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二四，〈卜筮〉，頁 1005。《白虎通•蓍龜》：

「天子占卜九人。」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

卷七，〈蓍龜〉，頁 332。 
  5 劉瑛，《《左傳》、《國語》方術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 4。 
  6 李零，〈說數術革命從龜卜筮占到式法選擇〉，《中國文化》45 (2017)：76。 
  7《禮記》（收入《十三經注疏》第 5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據清嘉慶二十年

[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影印），卷三，〈曲禮上〉，頁 61b-62a。 
  8《禮記》卷一三，〈王制〉，頁 2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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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周秦之際、漢初、劉歆偽造等說法。9 漢代典籍記載文帝時樂人竇公進獻

〈大司樂〉，景帝時河間獻王得《周官》，10 武帝時羣儒採《周官》議封禪，11 

確為古文先秦舊書。近代從歷史文獻、金文官制、社會經濟制度、數詞組合等層

面考察，大多認為成書於戰國時期。12  

木村英一認為《周禮》掌握占卜的官員為大卜、龜人、菙氏、占人、筮人、

占夢、眡祲。13 李學勤認為如果從較小範圍劃分，「大卜」主領的部分自成一

系。14 其文曰：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

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

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

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

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

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

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15  
                                                 
  9 近期研究回顧參閱常佩雨，〈《周禮》成書時代、作者及其價值論略〉，《湖北工程學院

學報》2014.1：19-21。 
 10 班固，《漢書》卷三○，〈藝文志〉，頁 1712；卷五三，〈景十三王傳〉，頁 2410。 
 11 司馬遷援引其文：「《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

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司馬遷，《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 1633, 
1677。 

 12 錢穆，〈周官著作時代攷〉，《燕京學報》11 (1932)：2191-2300；郭沫若，〈《周官》質

疑〉，張濤主編，《儒家經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79；楊向奎，

〈《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時代〉，氏著，《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3），頁 275；顧頡剛，〈「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氏

著，《顧頡剛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242；王暉，〈從數詞組合

方式的演變看先秦古籍的斷代問題〉，《唐都學刊》1996.4：63；沈長雲、李晶，〈春秋

官制與《周禮》比較研究——《周禮》成書年代再探討〉，《歷史研究》2004.6：25-26；
郭偉川，《《周禮》制度淵源與成書年代新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頁

443。 
 13 木村英一，〈術數學の概念とその地位〉，《東洋の文化と社會》1 (1950)：105。類似說

法還見於林泰輔，《周公と其時代》（東京：名著普及會，1988），頁 386。 
 14 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 38。類似說法還見於詹鄞鑫，《神

靈與祭祀——中國傳統宗教綜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270；孫宇，

〈《周禮》所見巫術考〉（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0），頁 5-6。 
 15《周禮》（收入《十三經注疏》第 3 冊），卷二四，〈大卜〉，頁 369b-3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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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卜」鄭玄注：「卜筮官之長。」16「大卜」為卜筮官員的首長，職掌龜卜、易

筮、占夢，明確界定「卜筮」概念的內涵，而且條理清晰內容豐富，故以此作為

本文綱領，但不畫地自限。17  

《儀禮》敍述卜筮操作，包括舉行地點、人員衣著冠帶、行止進退方向、器

具擺設等，18 此外甚為簡略。本文探討使用器具，還原活動過程，思索書籍編纂

和知識技術承傳，嘗試從更寬廣的視角來看問題。近年出土文物包括文字和非文

字材料，累積眾多研究成果，當前較缺乏系統的論述，因此關注材料彼此之間，

以及和傳世文獻的聯繫，突破疆界才能相互啟發，希望見樹也見林。 

二•龜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

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

者而詔相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

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

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

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

遂役之。19  
  

                                                 
 16《周禮》卷一七，〈春官〉，頁 264b。 
 17 黃正建統計《太平廣記》占卜事例，指出唐五代實際生活中，最流行相術，其次是夢，其

三是卜筮，然後依次是星占、宅、葬、祿命、陰陽選擇、日者、九宮、式。這一結果與

新、舊《唐書》中〈經籍志〉、〈藝文志〉所載各類占卜書籍的多少並不相符。黃正建，

《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頁 165。 
 18 例如〈士冠禮〉：「筮于庿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

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

面。」《儀禮》（收入《十三經注疏》第 4 冊），卷一，〈士冠禮〉，頁 3a-5a；還可參

閱卷三七，〈士喪禮〉，頁 440a-442b；卷四四，〈特牲饋食禮〉，頁 519a-521b；卷四

七，〈少牢饋食禮〉，頁 557a-559b。 
 19《周禮》卷二四，〈春官〉，頁 373b-3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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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師、龜人、菙氏各司其職，卜師分辨龜甲部位進行鑽鑿；龜人於秋季殺

龜，陰乾後於春季攻治，分類保管以備日後之用；菙氏掌管燒灼所需燋契，卜時

吹氣維持燃火。由於牽涉問題頗多，以下條列敍述。 

首先為何只談龜卜，完全不提骨卜？據研究商代早期以骨卜為主，龜卜為

輔，中期龜卜可能超過骨卜。西周早期龜卜比例高於骨卜，東周以來主要限於龜

卜。20 因此《周禮》反映東周以後的情況，與戰國時期成書的觀點相符。《淮南

子•說林》：「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

矣。」21《論衡•卜筮》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

以得數，何必以蓍龜？」22 漢代仍然知曉骨卜常用物種為牛、羊、豬，部位為肩

胛骨、距骨、頭骨，不過骨卜傳統已不復存在。23  

其次，開龜四兆沈啓旡、朱耘菴指出為鑽鑿之狀，方兆謂方形，弓兆謂半圓

形，功兆、義兆則不可知。24 李學勤指出方兆就是西周卜甲的方鑿（圖一）。25 

山西侯馬鑄銅遺址出土卜甲，鑿挖成排方鑿，年代為春秋中期偏晚到戰國早期。26 

陝西西咸新區岩村秦墓出土戰國晚期卜甲，鑿孔為方形，沿襲西周時期的風格

（圖二）。27  
  

                                                 
 20 朴載福，《先秦卜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35-53；慧超，〈論甲

骨占卜的發展歷程及卜骨特點〉，《華夏考古》2006.1：50。 
 21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卷一七，〈說

林〉，頁 1784。 
 22 黃暉，《論衡校釋》卷二四，〈卜筮〉，頁 998-999。 
 23 漢代雞卜為越巫的占卜方式。司馬遷，《史記》卷一二，〈孝武本紀〉，頁 606；卷二

八，〈封禪書〉，頁 1681。 
 24 沈啓旡、朱耘菴，〈龜卜通攷（續）〉，《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1.3 (1942)：15。 
 25 李學勤，〈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文物》1981.9：9。圖版見徐錫台，〈周原出土甲骨

的字型與孔型〉，《考古與文物》1980.2：31。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 426, 444。 
 27 中國考古網，〈陝西西咸新區岩村墓地發現秦人墓葬〉，《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13：

115；秦漢元撰文，李一博拍攝，〈秦咸陽城遺址發現罕見戰國晚期卜甲〉，新華網

(http://m.xinhuanet.com/sn/2018-03/20/c_1122563335.htm，201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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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周原出土甲骨的孔型 

（徐錫台，〈周原出土甲骨的字型與孔型〉，頁 31） 

 

 

 

圖二：陝西西咸新區岩村秦墓卜甲 

（秦漢元，〈秦咸陽城遺址發現罕見戰國晚期卜甲〉，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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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義兆，鄭玄表明「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28 據研究鄭玄以當時流

傳的「今書」為底本，稱引「故書」乃轉載杜子春、鄭興、鄭眾舊注，鄭玄未見

「故書」，29 遑論先秦抄本，因此從異文角度思考，推測「義」可能原作「宜」，30 

戰國字形如下： 

 宜安戈 

 秦陶 123231  

、 、 、  新丰南杜秦遺址陶文32  

洛陽北窑遺址西周前期腹甲 T3H83:14＋T3H90:3＋T3H83:8（圖三），33 鑿灼痕

跡就像「宜」字，「宀」為圓折轉角，「一」為外側長縱槽，中間為焦黑灼痕。

                                                 
 28《周禮》卷二四，〈卜師〉，頁 373b。 
 29 李雲光指出凡稱引「故書」未附杜及二鄭校釋之語，二百十九條中僅得七條。李雲光，

《三禮鄭氏學發凡》（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6），頁 26-27；劉文清，

〈《周禮注》「故書」及其校改問題考辨〉，《臺大中文學報》65 (2019)：38-40, 55-56。
此外虞萬里指出《周禮》平均 226 字中有一古文異文，《古文尚書》平均 21 字有一古文

異文，兩者相差約 10 倍，其中一個因素當考慮《周禮》古今書異文僅是鄭玄所載，並非

全部。虞萬里，〈兩漢經師傳授文本尋蹤——由鄭玄《周禮注》引起的思考〉，《文史》

2018.4：62。 
 30 例證見於《周易•旅》釋文「其義焚也」一本作「宜其焚也」。《周易》（收入《十三經

注疏》第 1 冊），卷六，頁 139b。《周易•漸》：「其羽可用為儀。」馬王堆帛書作

「宜」。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

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 3 冊，頁 36。《尚書•文侯之

命》：「父義和。」孔安國傳：「義本作誼。」《尚書》（收入《十三經注疏》第 1
冊），卷二○，〈文侯之命〉，頁 309b。 

 31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頁 501。 
 32 王望生，〈西安臨潼新丰南杜秦遺址陶文〉，《考古與文物》2000.1：9。 
 33 趙振華，〈洛陽兩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4：372-373。這種鑽鑿形態還

見於陝西岐山鳳雛 H11:09，岐山周公廟 C10④:1，周原扶風齊家村 H3[2]:1，灰坑地層早

於西周晚期，以及扶齊 M47:1、扶齊 M47:2、扶齊 H3:4 等。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

西周甲骨文概論〉，四川大學學報編輯部、四川大學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論文

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 306, 375；周原考古隊，〈2003 年陝西岐山周

公廟遺址調查報告〉，《古代文明》5 (2006)：172；陝西周原考古隊，〈扶風縣齊家村西

周甲骨發掘簡報〉，《文物》1981.9：3-6；羅西章、王均顯，〈周原扶風地區出土西周甲

骨的初步認識〉，《文物》1987.2：22-25。 



黃儒宣 

 -722- 

上述方兆從西周沿續到戰國晚期，這種鑽鑿形態目前所見早於西周晚期，但也可

能遞相因循，戰國時期以「宜」字指稱，漢人不知而寫作「義」，姑且置此說明

其間聯繫。 

 

圖三：洛陽北窑遺址腹甲 T3H83:14＋T3H90:3＋T3H83:8 

（趙振華，〈洛陽兩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頁 376） 

 
筆者認為弓兆應是內含縱槽的雙聯圓鑽，如遼瓦店子遺址 H267 出土腹甲

（圖四），先鑽出兩個相連圓鑽，再將相接處銳角修成鈍角，底部正中有一道縱

槽，為春秋時期楚文化的特色。34 雙聯圓鑽就像兩個緊鄰的弓（圖五），中間縱

槽為弓弦，相連的圓弧為弓淵。總之開龜四兆並非鄭玄所言四部占書，35 而是兩

周時期四種龜甲鑽鑿形態，至於功兆則待考。 

                                                 
 34 張昌平，〈論湖北襄樊地區兩周甲骨〉，《考古與文物》1996.5：14-15；蔣剛，〈重慶、

鄂西地區商周時期甲骨的類型學研究〉，《江漢考古》2005.4：64；何曉琳，〈雙聯鑽卜

甲卜骨與春秋早期楚文化面貌問題〉，《江漢考古》2010.3：72-76。 
 35 鄭玄注：「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

篇。」《周禮》卷二四，〈卜師〉，頁 3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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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遼瓦店子遺址 H267 出土腹甲局部 

（何曉琳，〈雙聯鑽卜甲卜骨與春秋早期楚文化面貌問題〉，頁 73） 

 

 

圖五：漢弓 

（于孟晨、劉磊，《中國古代兵器圖鑒》 

［西安：西安出版社，2017］，頁 167） 

 
其三，〈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玄

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舋罅，是用名之

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36 劉煥明曾說鑽鑿大小、深

淺、燒灼強弱都影響兆坼形態，殷墟多圓形灼痕，大辛莊多長形，可能堅木形

狀、燃燒性能、火候及用力強弱不同。37 由於〈菙氏〉未細言「燋契」，裂紋粗

細可能與龜甲厚薄，即刮磨程度有關。 

 

                                                 
 36《周禮》卷二四，〈大卜〉，頁 369b。 
 37 劉煥明，〈商代甲骨占卜探討〉，《文物春秋》199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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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大卜〉：「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賈公彥疏：「謂龜之金木

水火土五兆之體。」38 參照〈占人〉賈公彥疏：「其兆直上向背者為木兆，直下

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邪向下者為金兆，橫者為土兆，是兆象也。」39 

實例見於《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杜預注：「水火

之兆。」孔穎達正義引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

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40 因此「經兆之體」指兆幹和

兆枝的走向（圖六），「遇某」為兆幹，「適某」為兆枝。兆體「皆百有二

十」，參照上博簡《卜書》、《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

兆之辭六十七條，41 應就龜兆的首、膺、肣、趾等部位再作細分。劉一曼將殷墟

卜兆形態分為 12 類（圖七）；42 李雪山、韓燕彪將花園莊東地甲骨分為 16 種基

本類型 90 式，43 皆可參看。 

 

 

圖六：經兆之體示意圖 

（筆者自製） 

 

                                                 
 38《周禮》卷二四，〈大卜〉，頁 370a。 
 39《周禮》卷二四，〈占人〉，頁 375b。 
 40《左傳》（收入《十三經注疏》第 6 冊），卷五八，頁 1014a。 
 41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八，〈龜策列傳〉，頁 3946。 
 42 劉一曼，《殷墟考古與甲骨學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9），頁 120。 
 43 李雪山、韓燕彪，〈花園莊東地甲骨卜兆形態分型分式研究〉，《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1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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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殷墟甲骨卜兆形態示意圖 

（劉一曼，《殷墟考古與甲骨學研究》，頁 121） 

 
至於兆色，鄭玄注：「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賈公彥疏：「以其有

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為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

小璺為坼，是皆相因之事也。……其色統得體，每色皆有墨坼，則五色中各有五

墨坼，含得五色，不復別云五色。」44 簡單來說即以兆色代表五行兆體。《逸周

書•小開武》：「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

五黃，位土。」45 由此推知上博簡《卜書》簡 5：「凡三族有此，三末雖吉，如

白如黃。」簡 6：「貞卜邦，兆雖起鉤，毋白毋赤。」簡 7：「食墨，亦無它

色。」46 這裡白、黃、赤等顏色代表兆幹和兆枝的走向，和墨坼有關。 

其五，〈大卜〉：「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注：「頌謂繇也。」賈公彥

疏：「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曰繇。」47 孫詒讓：「卜

繇之文皆為韻語，與詩相類，故亦謂之頌。」48 如《左傳•襄公十年》：「孫文

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49 龜卜繇辭多為四字韻文，

便於背誦，而且人人都有解釋繇辭的權利，不限於卜人。春秋時期不再直接觀察

                                                 
 44《周禮》卷二四，〈大卜〉，頁 370a。 
 45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卷三，〈小開武〉，頁 275。 
 46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297-

299。 
 47《周禮》卷二四，〈大卜〉，頁 370a。 
 48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四七，

〈大卜〉，頁 1926。 
 49《左傳》卷三一，頁 5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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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兆判斷吉凶，而是依據繇辭，龜卜過程衍生為「遂鑽龜而啟繇」，50 上博簡

《卜書》將繇辭彙編成冊，即是例證。 

（一）上博簡《卜書》繇辭與吉凶判斷 

上博簡《卜書》內容分兩類，一類是卜問居處，如簡 1：「肥叔曰：『兆仰

首出趾，是謂闢。卜人無咎，將去其里，而它方焉適。』」51 占問者即將離開家

鄉，該前往何處？ 

關於吉凶判斷，丁驌認為兆枝向上為是，向下為非，平出為無定。52 葛亮認

為凡出現上揚兆枝（包括分枝）均占曰吉；未出現上揚兆枝，王或未作占斷，或

作出占斷而未被記錄。53 張秉權分析縱橫坼紋的角度，縱坼紋上端為零度，下端

為一百八十度，七十至一百度吉兆佔大多數。為什麼同樣角度有時是吉兆，有時

則否，恐怕還有其他因素存在，例如《史記•龜策列傳》在占卜祝禱時，卜者和

卜龜有口頭約定，出現某樣卜兆便算是吉，出現另一卜兆便算是凶，而約定又往

往因事而異。54 其實參照「大論」、「大法」：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

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

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

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55  

由於「首俛者憂」，推測「首仰者吉」，「足肣」、「足開」則依事項而有不

同，上述應是歸納各家繇辭作出的總結，大致能解釋《卜書》較為單純的兆象，

如簡 1：「兆仰首出趾，是謂闢。」對於出行來說大為吉利。簡 1 至 2：「兆頫

                                                 
 50 語見潘岳〈西征賦〉。嚴可均輯，何宛屏等審訂，《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卷九○，頁 966。 
 51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 292。 
 52 丁驌，〈殷貞卜之格式與貞辭允驗辭之解釋〉，《中國文字》新 2 期（香港：藝文印書

館，1980），頁 75。 
 53 葛亮，〈後記〉，呂靜主編，葛亮編著，《復旦大學藏甲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9），頁 615。 
 54 七十度上的卜兆，吉與非吉的比例是三比二；八十度的是二比一；九十度的是四比一；一

百度的是四又二分之一比一。張秉權，〈甲骨文的發現與骨卜習慣的考證〉，《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 下 (1967)：859-860。 
 55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八，〈龜策列傳〉，頁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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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納趾，是謂陷，處宮無咎。」56 整體為憂愁，行者不行，因而居家無咎。當然

各家說法也存在歧異，不能一概而論。 

卜問居處還見於《楚辭•卜居》，57 卜筮簡有「居家室」或稱「遷居貞」一

類，58 如葛陵簡甲二 19、20「且君必徙處安善」，甲三 132、130「或為君貞，

以其不安於是處也，恆徙去」，59 天星觀簡 15「左師虖聘於楚之歲，夏夕之月己

丑之日，應奮以大英為邸陽君勝貞：既始處其新室，尚宜安長處之」等，60 是戰

國時期常見的卜問事項。 

另一類是貞問周邦，如簡 7 至 10： 

淵公占之曰：「三族之脫，61 周邦有吝，亦不絕。三末食墨且表，62 我周

之子孫，其散于百邦，大邦貞亦兇。」淵公占之曰：「若卜貞邦，三族句

指而惕，三末雖敗，無大咎，有吝於外。如三末雖吉，三族是萃，亦無大

咎，有吝於內。如三族□□□□□□□，【三末】兇，兆不利邦貞。」63  

                                                 
 56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 292-294。 
 57 其文曰：「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

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

之？』」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卷

七，〈卜居〉，頁 2071-2077。 
 58 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 273；邴尚白，《葛

陵楚簡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頁 142。 
 59 陳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頁 513。 
 60 釋文參照蔡麗利，〈楚卜筮簡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

2012），頁 70；何相玲，〈天星觀卜筮祭禱簡集釋及研究〉（廈門：華僑大學中國語言

文學碩士論文，2021），頁 57。 
 61 今按，「脫」見於《卜法詳考》卷一：「脫者，發不管也。」注：「與落稍同，兆頌圖作

落也，枝下垂漏亦落也。」胡煦著，程林點校，《周易函書：附卜法詳考等四種》（北

京：中華書局，2010），頁 1173。簡文意為兆幹和兆枝脫落。 
 62 今按，字形又見於包山簡 262、上博《容成氏》簡 22。潘岳〈藉田賦〉：「表朱玄於離

坎。」李善注：「表，猶標也。」高步瀛義疏：「『標』，猶『幖』也，字通。《說文》

曰：幖，識也。今以『標』或『表』為之。」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點校，《文選李

注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七，頁 1596-1597。簡文指兆紋明顯。 
 63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 299-302。釋文參照駱珍伊，〈《上博

九•卜書》「散于百邦」小議〉，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chujian/6012.html，
2013.02.26)；程少軒，〈小議上博九《卜書》的「三族」和「三末」〉，《中國文字》新

39 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頁 111-112；林志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卜書》

研究〉，《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陸康、張巍主編，《權力與占卜》（北京：中

華書局，2016），頁 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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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卜「周邦」見於《尚書•大誥》。64 簡文「我周之子孫，其散于百邦」，李零

指出「淵公」似周人之後。65 林志鵬認為是周之卜官，反映東周之後王室衰頹的

景象，編纂不早於春秋時代。66 陳槃指出遷徙合計七十一國。67「周邦有吝，亦

不絶」即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西周滅亡，平王東遷雒邑。 

新石器時代聚落選址一般背坡面水，在河谷階地和沼澤邊緣，68 殷墟卜辭有

修建宮室城邑等記錄，69 先周勘察地形環境再卜問營建都邑，70 戰國時代轉而關

注個人居處家室，抑或遷徙他鄉的命題。貞問周邦則直承西周傳統，上述二類內

容顯示龜卜的發展與繼承。《卜書》彙集龜卜家所造繇辭，相當於「其頌皆千有

二百」。 

（二）龜卜書籍的編纂及內容篇幅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呂后二年 (186 BC) 施行的法律，〈史律〉記載

卜學童的學習內容和考核方式，其文云： 

史、卜子年十七歲學。史、卜、祝學童學三歲，學佴將詣大史、大卜、大

祝，郡史學童詣其守，皆會八月朔日試之。 

【卜學】童能諷書史書三千字，誦卜書三千字，卜六發中一以上，乃得為

                                                 
 64 其文云：「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

克綏受茲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尚書》卷一三，

〈大誥〉，頁 190b-194a。 
 65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頁 300。 
 66 林志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卜書》研究〉，頁 263。 
 67 陳槃，〈後叙〉，氏著，《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三訂本）》（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9），頁 32。 
 68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2002），頁 702。 
 69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3），頁 378-385。 
 70《尚書•召誥》：「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洛誥〉：「我卜河朔

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尚書》卷一五，

〈召誥〉，頁 218b；卷一五，〈洛誥〉，頁 225a。《詩經•大雅•緜》：「周原膴膴，堇

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文王有聲〉：「考卜維王，宅

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詩經》（收入《十三經注疏》第 2 冊），卷一六之

二，〈緜〉，頁 547b；卷一六之五，〈文王有聲〉，頁 58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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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以為官佐。其能誦三萬以上者，以為卜上計，六更。缺，試脩法，卜

六發中三以上者補之。71  

「卜書」是經過編纂，內容相對固定的專業教科書。林素清指出即許慎所引「大

史卜書」，72《說文•頁部》：「頫，低頭也。从頁逃省。大史卜書頫仰字如

此。」73 因此官方「卜書」內容應為龜卜，而不是泛稱占卜之書。74  

就篇幅來說，「誦卜書三千字」大概類似褚少孫「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

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包含卜禁、祝辭、大論、大法等，75 

也就是龜卜的時日禁忌、祝禱之辭、判斷吉凶要訣。「其能誦三萬以上者」則是

彙集龜卜繇辭，如上博簡《卜書》，只是更形繁複。西漢繇辭見於《史記•孝文

本 紀 》 ： 「 卜 之 龜 ， 卦 兆 得 大 橫 。 占 曰 ： 『 大 橫 庚 庚 ， 余 為 天 王 ， 夏 啓 以

光。』」76 卜學童必需背誦及朗讀「卜書」，77 操作熟練，有一定程度的命中

率，方能通過考核。 

龜卜興衰可從貞問事項窺見端倪，〈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

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78 基本為邦國

大事而設，使用者為貴族及高級官員，這是殷商以來的傳統。漢代情況改變，褚

少孫所列「卜遷徙去官不去」、「卜居官尚吉不」、「卜見貴人吉不吉」、「卜

                                                 
 71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

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96-299。 
 72 林素清，〈《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史律》讀後〉，發表於「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08」

（芝加哥：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2008.10.31-11.02），頁 3。 
 73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書銘出版，1997，據經韵樓原刻本影印），九

篇上，頁 424a-b。 
 74《論衡•骨相》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黃暉：「『卜書』，《（太

平）廣記》同，《漢書•黃霸傳》作『相書』。」黃暉，《論衡校釋》卷三，〈骨相〉，

頁 116。 
 75 例如：「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靈龜卜祝

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

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垂。可得占。』」司馬遷，

《史記》卷一二八，〈龜策列傳〉，頁 3920, 3933-3946。 
 76 司馬遷，《史記》卷一○，〈孝文本紀〉，頁 526。 
 77〈大司樂〉：「諷、誦、言、語。」鄭玄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周禮》卷

二二，〈大司樂〉，頁 337b。 
 78《周禮》卷二四，〈大卜〉，頁 37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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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謁於人得不得」，79 使用者顯然是基層吏民，即使官方仍將龜甲庋藏於高廟相

當尊貴，但每年僅需二十枚，80 使用頻率不高，大幅衰退。 

三•易筮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

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

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

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

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

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81  

占人兼掌龜卜與易筮，反映時代特點。殷墟甲骨上的筮數材料，宋鎮豪指出

共七片十六條，82 比例稀少，春秋末期晉國侯馬盟書卜筮類 303:1：「癸二百

五。卜以吉，筮□□」亦為其例。83 同時使用龜卜、易筮兩種方式互相配合，應

以戰國楚卜筮簡為代表。 

（一）包山卜筮簡不同字跡還原卜筮活動的過程 

卜筮簡據蔡麗利統計，共 68 位貞人，43 個姓氏，51 件卜筮工具。84 為何卜

筮活動需要商請數名貞人，使用多種占具？《尚書•洪範》：「立時人作卜筮，

                                                 
 79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八，〈龜策列傳〉，頁 3936-3937。 
 80《史記•龜策列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

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

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司馬遷，《史記》卷一二八，〈龜策列傳〉，頁 3921。 
 81《周禮》卷二四，〈春官〉，頁 375a-376b。 
 82 宋鎮豪，〈談談《連山》和《歸藏》〉，《文物》2010.2：53。 
 83 張頜、陶正剛、張守中著，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太原：三晉出版

社，2016），頁 60。「百」字從劉國忠隸定，「癸二百五」是原有器物上的編號，天干

加上數字。劉國忠，〈侯馬盟書數術內容探論〉，高智主編，《侯馬盟書研究論文集》

（太原：三晉出版社，2017），頁 574-575。 
 84 蔡麗利，〈楚卜筮簡綜合研究〉，頁 193,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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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85《白虎通•蓍龜》：「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

大夫五人，士三人。」86 卜筮遵從多數決原則，必然有相當數量的貞人群體以應

付社會需求。 

包山墓主名昭它，官居左尹，等級約合周制大夫。87 簡 226 至 248 記錄一日

之內延請五位貞人，應是身分的極限，分別是「盬吉以寶家」為卜、「五生以丞

德」為筮、「許吉以駁靈」為卜、「觀繃以長靈」為卜、「陳乙以共命」為筮，

占問「出入侍王」、「既腹心疾」兩件事情，共舉行十次卜筮。 

關於卜筮簡的抄寫，工藤元男認為是原始記錄轉抄以作隨葬，存在一位以上

抄手。88 晏昌貴認為文本結構具有合成性質，並非原初形態，或在年終由職業抄

手「史」抄錄。89 李守奎認為同一天內由幾個貞人同時卜筮，幾位書手互相配

合，是為了及時、準確記錄。90 沈成彥認為多種筆跡與占卜程序有關。91 王谷認

為是以時間順序進行編聯。92 若據傳世文獻，《儀禮•士冠禮》鄭玄注「卦者」

                                                 
 85《尚書》卷一二，〈洪範〉，頁 174b。 
 86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七，〈蓍龜〉，頁 332。 
 87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1。 
 88 工藤元男撰，陳偉譯，〈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的構造與系統〉，《人文論叢》2001：

85。 
 89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頁

39；晏昌貴，〈楚卜筮祭禱簡的文本結構與性質〉，氏著，《簡帛數術與歷史地理論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177。王化平也認為是事後記錄，不是同步記錄。王化

平，〈《左傳》和《國語》之筮例與戰國楚簡數字卦畫的比較〉，《考古》2011.10：
65。 

 90 李守奎，〈包山卜筮文書書跡的分類與書寫的基本狀況〉，《中國文字研究》2007.1：
66。張冬冬認為是最初記錄，也許並非一次寫成。張冬冬，〈20 世紀以來出土簡牘（含

帛書）年代學暨簡牘書署制度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2012），頁

154。劉國勝、王谷指出簡 226-227、230-231、236-238、242-244、245-246 墨劃線皆可依

次相連，竹節、契口亦可大致對齊，而剩餘其他竹簡中的相鄰簡背面的墨劃線並不連貫，

說明不是統一抄寫好並隨葬的，就是記錄的原簡。劉國勝、王谷，〈楚地出土戰國秦漢簡

牘再整理的學術反思〉，《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5：93。 
 91  沈成彥，〈包山楚簡筆跡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3），頁 72。 
 92 王谷從新測數據、簡背墨線，並結合字跡特徵嘗試重新編聯，認為書手抄寫時錯拿或後期

出於某種原因需要調整舊簡等情況，都會造成部分簡背墨線不能相連。王谷，〈淺議包山

卜筮簡的編聯問題〉，待刊稿，轉引自劉松清，〈包山楚簡形制與書寫研究〉（武漢：武

漢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20），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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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地記錄六爻，再由「筮人」書寫於方版。93〈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

則由「卦者」畫地記錄六爻並書寫於方版。94  

筆者發現凡是記錄貞人盬吉、五生、許吉的簡，皆由李守奎、朱曉雪分類為

「G 組」的字跡開始書寫，部分改由「H 組」、「D 組」接續；95 而記錄觀繃、

陳乙的簡，提及「舉盬吉之説」，則由「H 組」開始，部分改由「G 組」接續。

推測第一階段貞人為盬吉、五生、許吉；第二階段為觀繃、陳乙，兩階段可能部

分重疊。透過字跡分析，確定是書手們的同步記錄，並還原卜筮活動的過程（詳

見文末附錄）。96  

這些現象顯示的重要訊息是，貞人連續占問兩種事項完成自身工作，但記錄

者非貞人而是書手，書手考量時間不允許，則改換其他書手接替，原先的書手先

行離開而去主持下一位貞人的占問。包山簡 197 至 204 記錄一日之內進行三次卜

筮，也有改換書手的現象。《史記•龜策列傳》：「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

也，不可以卜。」97 龜卜活動要在日中、餔時，約下午兩、三點前完成。98「荊

夷之月」晝夜比例七比九，99 日晝較短，一日舉行十次卜筮，時程相當緊迫。 
                                                 
 93 其文曰：「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

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鄭玄注：「卦者，有司主畫

地識爻者。」「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儀禮》卷一，〈士冠禮〉，頁 5a-6a。 
 94〈特牲饋食禮〉：「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

主人。」鄭玄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少牢饋食禮〉：「卦者在

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鄭玄注：「卦者，史之屬也。

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儀禮》卷四四，〈特牲饋食禮〉，

頁 520a-b；卷四七，〈少牢饋食禮〉，頁 558b。 
 95 李守奎認為 D 組書手是臨時救急的替補角色。簡 236 至 237 夾在不同類字體中間（李守奎

歸為 G 組，朱曉雪認為是 D 組），字形小、間距密，應是後來修改的文字較原文多而造

成的。李守奎，〈包山卜筮文書書跡的分類與書寫的基本狀況〉，頁 64, 66；朱曉雪，

〈包山卜筮祭禱簡字跡分類分析〉，《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

2013），頁 47-57。 
 96 今按，盬吉先占「出入侍王」再占「既腹心疾」；許吉先占「既腹心疾」再占「出入侍

王」；觀繃先占「出入侍王」再占「既腹心疾」；五生情況較為複雜，李守奎指出簡

232、234 書跡分界相同，固定內容可能先寫好。李守奎，〈包山卜筮文書書跡的分類與

書寫的基本狀況〉，頁 66。若是，則五生先占「既腹心疾」再占「出入侍王」；陳乙由

一位書手記錄，無法判斷先後。 
 97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八，〈龜策列傳〉，頁 3933。 
 98 任杰，〈秦漢時制探析〉，《自然科學史研究》28.4 (2009)：460。 
 99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日夕〉簡 67 貳：「正月楚刑夷，日七夕九。」陳偉主編，彭

浩、劉樂賢等撰著，《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

社，2016），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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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指出有的占辭會涉及三年，為了「計其占之中否」，有必要保存三年。

另一方面「迻敓」被迻的都是前一年的「敓」辭，有必要把前一年的保留下來。100 
收藏卜筮簡的用意參照〈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賈公

彥疏：「據其考狀，有罪則誅責之，有功則賞之。」101 可能以應驗與否誅責或

奬賞貞人，影響名聲和收入。 
至於卜、筮孰先孰後的問題，102〈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鄭玄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103 然而

就文獻記述來看，《尚書•洪範》謀及卜筮的結果有「龜從、筮從」、「龜從、

筮逆」、「龜筮共違于人」。104《左傳》閔公二年成季之生、僖公四年晉獻公以

驪姬為夫人、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勤王、哀公九年晉趙鞅救鄭，四則皆先卜後筮，

只有一則哀公十七年衛侯占夢為先筮後卜。此外，前文所引侯馬盟書為先卜後

筮，卜筮簡穿插進行，105 王莽欲以女兒配帝為皇后，「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

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106 順烈梁皇后也是「太史卜

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107 皆先言龜卜。因此「先簭而後卜」僅

能視為《周禮》作者的主張，先秦到漢代以先卜後筮佔多數。 

（二）清華簡《筮法》及其揲蓍法的反思 

清華簡《筮法》數字卦的形式同於卜筮簡，筮數為四、五、六、七、八、九，

不同於《周易》六、七、八、九，復原揲蓍法成為熱門課題，對照〈繫辭〉：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

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是故四營而

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108  
                                                 
100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頁 159。 
101《周禮》卷一一，〈小司徒〉，頁 173b。 
102 參閱陳仁仁，〈從楚地出土易類文獻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態〉，《周易研究》2007.3：

14-15；許子濱，《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禮說斠正》（香港：中華書局，2017），頁

156-161。 
103《周禮》卷二四，〈簭人〉，頁 376b。 
104《尚書》卷一二，〈洪範〉，頁 175a。 
105 陳偉指出包山簡筮後於卜的有兩例，筮先於卜的則沒有看到。陳偉，《包山楚簡初探》，

頁 159。 
106 班固，《漢書》卷九七上，〈王莽傳上〉，頁 4052。 
107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一○下，〈皇后紀〉，頁

438。 
108《周易》卷七，〈繫辭上〉，頁 152b-1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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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浩認為《筮法》大衍之數為五十五，五變成一爻。109 賈連翔認為「掛一」為

拿出一捆蓍草，通過「分二」、「掛一」，實際上是將四十九根蓍草隨機分成三

捆，再對三捆蓍草進行「揲四」、「取餘」，然後三變而成一爻。110 劉彬發現

使用五十六或五十七或五十八根蓍草，五變可得《筮法》筮數，演算方法不止一

種，而是若干種。111 賴少偉認為五十七根蓍草 合理。112 楊勝男、王承略認為

取六十根蓍策，五變定一爻。113  

陳睿宏對五變得一爻提出質疑，一筮例有十二爻，完成一個占筮必須經歷六

十變 (5×12=60) 不合常宜。114 對照龜卜耗費時間，張光遠實驗二十分鐘鑿刻一

個卜坑，約二至三分鐘灼出一個卜紋。115 包山簡有一日延請五位貞人，貞問兩

件事情共舉行十次卜筮的記錄，如果身分等級更高，將有七位甚至九位貞人，由

於時間有限，五變成一爻，六十變成一卦，恐怕窒礙難行。 

揲蓍法核心為「揲之以四」，任何自然數「除四」，在餘數不為零的情況

下，餘數只能是一、二、三、四。餘數之和由「掛一」、「歸奇於扐」、「再扐

而後掛」組成，因此第一次演算 小餘數之和是 1+1+1=3， 大餘數之和是

1+4+4=9。第二次以後的演算已扣除第一次的餘數，餘數之和只能是 4 或 8。若

據《筮法》筮數「四」至「九」，逆推三變成一爻所需蓍草數目，可知蓍草數

目為 4×4+(4+4+3)=27 至 9×4+(8+8+9)=61 時，在一定條件下可得《筮法》筮數；

而蓍草數目為 4×4+(8+8+9)=41 至 9×4+(4+4+3)=47 時，則必然可得《筮法》筮

數，因此蓍草數目為四十一至四十七。 

《周易》蓍草數目可為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116 馬王堆帛書〈繫辭〉無

                                                 
109  程浩，〈《筮法》占法與「大衍之數」〉，《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4.1：63。 
110 賈連翔，〈清華簡《筮法》與楚地數字卦演算方法的推求〉，《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

科學版）》2014.3：59。 
111 劉彬，〈清華簡《筮法》筮數的三種可能演算〉，《周易研究》2014.4：28。 
112 賴少偉，〈戰國楚簡數字卦演卦方法補議〉，《統計與決策》2017.23：73。 
113  楊勝男、王承略，〈大衍揲扐法與清華簡《筮法》揲扐法再探討〉，《周易研究》

2021.3：62。 
114 陳睿宏，〈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筮法》論譚〉，《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 5 輯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頁 180。 
115 張光遠，〈殷墟最炫麗的一片武丁大卜甲——有關卜坑整治、灼卜揭秘及殷商書刻風格的

探究〉，《故宮文物月刊》279 (2006)：87-91。 
116 沈宜甲，《科學無玄的周易》（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頁 28；張圖云，

〈《周易》筮法模式下的揲扐計算通用公式〉，《貴州教育學院學報（自然科學）》

200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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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衍之數」章，張政烺認為這一章是後加的，為西漢中期作品，「大衍之數五

十，其用四十有九」反映占卦時並不是把全部蓍策都拿出來，以體現數的變易無

定，後來僵化了，成為固定的形式。117 起初應是任取一把蓍草進行演算，如元

代九天玄女課「折草一把，不計莖數多寡」。118 四川涼山彝族「雷夫孜」，畢

摩（巫師）取細竹或草杆一束握於左手，右手隨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餘之數

是奇是偶。119 隨著經驗累積發現規律，定下「大衍之數」並賦予涵意。以上反

思研究現況，稱不上復原，這個問題有待出土文字記錄才能深究。 

（三）三易 

三易為《連山》、《歸藏》、《周易》，隋代劉炫偽作《連山》，120 輯本

不可盡信，目前也無出土材料。至於《周易》，上博簡《周易》紅黑符號所示卦

序與今本相近，121 清華簡《別卦》順序與馬王堆帛書《周易》一致，122 目前只

見二套卦序。卦爻辭也僅個別用字不同，文本相當成熟穩定。廖名春指出至遲在戰

國中期偏晚，先秦儒家已將《周易》歸入群經。123 因此本文集中討論《歸藏》。 

王家臺秦簡《歸藏》可與傳世輯本對應，即使殘缺且有部分重複，字數約四

千餘字，王明欽推斷僅有卦辭而無爻辭，124《新論•正經》：「《歸藏》四千三

                                                 
117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4：406-407。 
118 陶宗儀撰，李夢生校點，《南村輟耕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二○，頁

227。 
119 汪寧生，〈八卦起源〉，《考古》1976.4：243。 
120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19），卷七五，〈儒林傳〉，頁 1929。 
121 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周易研究》2004.3：21-27；姜

廣輝，〈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簡帛研究》2004（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53-58；夏含夷，〈試論上博《周易》的卦序〉，《簡帛》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97-105；孫沛陽，〈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周易》的復原與卦序研究〉，《古代文明》9 (2013)：132-147。 
12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

海：中西書局，2013），頁 128；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3 冊，頁 12。 
123 廖名春，〈從郭店楚簡論先秦儒家與《周易》的關係〉，《漢學研究》18.1 (2000)：71。 
124 共 70 組卦畫，其中 16 組相同，扣除後不同卦畫有 54 種。卦名 76 個，重複 23 個，實際

卦名有 53 個，卦辭也有一部分重複，推測有兩種抄本。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

述〉，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文物出

版社，2004），頁 29-3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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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言。」125《隋書•經籍志》也只見本卦，126 因此《歸藏》沒有爻辭是不同於

《周易》的特點，例如： 

鼒曰：昔者宋君卜封□，而枚占巫蒼，蒼占之曰：吉，鼒之  ，鼒之

，初有吝，後果述。 

漸曰：昔者殷王貞卜其邦，尚毋有咎，而枚占巫咸，咸占之曰：不吉，

不漸於127  

《歸藏》自古被視為殷易，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128 

程二行、彭公璞指出，杜子春受業於劉歆，故用劉氏三統三辰之意，三代易說乃

東漢晚出之說，《歸藏》非殷易。129 關於王家臺《歸藏》成書年代，王明欽推

論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130 多數學者依據簡文提及「平公」，131 和神話傳說

故事，認為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132  

                                                 
125 桓譚撰，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九，〈正

經〉，頁 38。 
126《隋書•經籍志》：「《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

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魏徵，《隋書》卷三二，

〈經籍志一〉，頁 1033。 
127 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頁 31-32。 
128《周禮》卷二四，〈大卜〉，頁 370b。 
129 程二行、彭公璞，〈《歸藏》非殷人之易考〉，《中國哲學史》2004.2：101-102。 
130 王明欽，〈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劉大鈞總主編，《出土易學文獻》（上海：上海

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頁 473。 
131 任俊華、梁敢雄指出，成書年代必在宋平公即位之後，孔子之宋之前，即公元前 575 至前

492 年。任俊華、梁敢雄，〈《歸藏》、《坤乾》源流考——兼論秦簡《歸藏》兩種摘抄

本的由來與命名〉，《周易研究》2002.6：23。王葆玹認為提到宋平公而有編定於春秋末

期或春秋以後的可能，不過主張必有祖本成於殷代。王葆玹，〈從秦簡《歸藏》看易象說

與卦德說的起源〉，艾蘭、邢文，《新出簡帛研究》，頁 146-147。李學勤指出平公不是

宋平公就是晉平公，簡文還有宋君，或許宋平公的可能更大。宋平公在位年是公元前 575
至前 532 年，晉平公是公元前 557 至前 532 年，無論何指都是春秋晚期的人。李學勤，

《周易溯源》，頁 295。朱興國指出命筮辭例「尚毋有咎」見用於《左傳》、《國語》以及

包山楚簡，還提到宋平公等，成書不早於春秋晚期。朱興國，《三易通義》（濟南：齊魯

書社，2006），頁 335。李尚信認為「□小子」是晉小子，「平公」是晉平公。李尚信，

〈讀王家臺秦墓竹簡「易占」札記〉，《周易研究》2008.2：20。 
132 朱淵清認為內容多出《穆天子傳》本事，必成書於《穆天子傳》之後，屬於戰國作品。朱

淵清，〈王家臺《歸藏》與《穆天子傳》〉，《周易研究》2002.6：9。蔡運章認為女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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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量卜筮器具，王家臺《歸藏》屢見「枚占」一詞，龐樸推測以竹塊二

枚，擲地視其向背。133 薛理勇認為有兩種可能：其一用小木棍代替蓍草；其二

把六十四卦分刻在小木塊上，抽籤取得卦象。134 近藤浩之認為「枚占」是以算

籌 作 為 占 卜 用 具 ， 135  並 引 《 左 傳 • 昭 公 十 二 年 》 「 枚 筮 」 孔 穎 達 正 義 ：

「《禮》有銜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

也。」136 同墓算籌 60 支（M15:9），較細長，斷面呈圓形，一端為骨製，另一

端為竹製，竹製的一端均用絲線纏繞，外塗紅漆。長 62.5、直徑 0.4 公分。出土

時置於一竹筒內，竹筒長 67.5、直徑 5.6 公分（圖八）。137  

 

圖八：王家臺秦墓「枚」與「韇」（M15:9）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頁 42） 

 

                                                                                                                            
黃帝、炎帝、蚩尤、羲和、羿、蒼帝、赤帝、共工、鯀、河伯、夏后啟、禺強、囷京、陼

比、大明、豐隆、巫咸、恒娥等人物，大都是《國語》、《山海經》、《楚辭》、《管

子》和《淮南子》等戰國秦漢文獻裡，始見記載的傳說及神話人物。反映的陰陽、仁愛、

升仙、錢財、宇宙生成和君王自謙等觀念，也都是春秋戰國時期才形成的思想觀念，當是

戰國早中期人編撰的。蔡運章，〈秦簡《寡》、《天》、《 》諸卦解詁——兼論《歸藏

易》的若干問題〉，《中原文物》2005.1：52, 68。宋鎮豪認為成書在周秦時期。宋鎮豪，

〈談談《連山》和《歸藏》〉，頁 52。王化平定為春秋戰國時期。王化平，〈由數字卦材

料看《易經》在西周時期的發展〉，《周易文化研究》第 7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15），頁 23。 
133 龐樸，〈「枚卜」新證〉，《歷史研究》1980.1：156；龐樸，〈陰陽五行探源〉，《中國

社會科學》1984.3：91-92。 
134 薛理勇，〈「枚筮」新證——與龐樸同志的〈「枚卜」新證〉和〈陰陽五行探源〉商

榷〉，《中國社會科學》1985.3：198。 
135 近藤浩之，〈王家臺秦簡《歸藏》初探〉，《中國哲學》第 29 號（札幌：北海道中國哲

學會，2000），頁 80-81；近藤浩之，〈王家臺秦墓竹簡《歸藏》の研究〉，《楚地出土

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東京：汲古書院，2002），頁 323-327。 
136 阮元謂宋本「是」上有「則枚」二字是也。《左傳》卷四五，頁 792a, 801b。 
137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文物》199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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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算籌的長度，《說文•竹部》：「筭，長六寸，所以計厤數者。」138 

折合約 13.8 至 14.04 公分。139 通常置於盛放文書工具的竹笥中，140 西漢南越王

墓置於漆盒比較特別，141 隨身攜帶則置於「筭囊」，142 因此王家臺秦墓所出物

的長度、收納方式，不同於一般算籌。 

《周易》蓍草長度也相當可觀，甚至必需站立使用，平時收納於「韇」中。

《儀禮•少牢饋食禮》：「乃釋韇，立筮。」鄭玄注：「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

筮由便。」賈公彥疏：「立筮由便，以其蓍長，立筮為便。對士之蓍三尺，坐筮

為便。若然，諸侯蓍七尺，天子蓍九尺，立筮可知。」143 因此簡報所稱算籌，

筆者認為就是《歸藏》的筮具「枚」，並用「韇」收納。 

「枚筮」、「枚卜」見於《左傳》。《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

之，遇坤 之比  ，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

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144 魯

國南蒯策劃叛變，使用「枚」作為筮具，而以《周易》坤卦六五爻辭解釋，我們

知道《周易》使用「蓍」為常態， 145 才需特別標示用「枚」；另外若以《歸

藏》解釋應該大凶，「 曰：不仁，昔者夏后啟是以登天，帝弗良而投之淵，

共工以□江□」146，此時《歸藏》可能尚未興起，子服惠伯無法援引勸退南

蒯。《左傳•哀公十七年》：「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

                                                 
138 許慎，《說文解字》五篇上，頁 200b。 
139 王青建按新嘉量尺長 23.09 公分換算，約 13.85 公分。王青建，〈試論出土算籌〉，《中

國科技史料》14.3 (1993)：7。漢代一尺的實際長度，西漢和新莽時期一般為 23 公分，東

漢一般為 23.4 公分。白雲翔，〈漢代尺度的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研究〉，《東南文化》

2014.2：85。 
140 例如「計笥」盛放與計算有關的天平衡杆、砝碼、銅錢、算籌以及文書工具。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考古學報》1993.4：492-493, 510。 
141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140。 
142 例如張家山漢墓 M247 出土算籌 1 捆，遣策記有「筭囊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

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1：7；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189。 
143《儀禮》卷四七，〈少牢饋食禮〉，頁 558a-b。 
144《左傳》卷四五，頁 792a-b。 
145 徐傳武認為《史記•龜策列傳》「蓍」寫作「策」，與竹棍、竹籤代替蓍莖有關。徐傳

武，〈卜筮所用之「蓍」〉，《文獻》1995.1：117。 
146 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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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

尹。」147 由於未載繇辭，不知以何為解。王家臺《歸藏》格式為「昔者某人貞

卜某事而枚占某人」，撰作時已固定使用「枚」作為筮具，春秋晚期使用「枚」

的風氣，應是《歸藏》產生的時代背景。 

三易關係李零曾有論述，148 本文試與數字卦作比較。首先，三易卦畫以陰

陽符號表現，《管子•輕重戊》：「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又云：「周人

之王，循六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王若谷：「『 』當作『峜』。」149 學

者認為六峜取象於數字符號本身，150 但六峜為陰陽而造，應指陰陽符號。數字

卦的卦畫則保留筮數的形式。 

其二，〈大卜〉：「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玄注：「三易卦別

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孫詒讓：「名異謂《連山》、《歸藏》卦名與《周

易》或同或異。」151 就簡帛文獻來看，于豪亮指出馬王堆帛書《周易》有兩個

卦名與《歸藏》有關，一是「欽」卦，一是「林」卦。152 學者指出清華簡《別

卦》「介」、「林禍」、「規」等卦名是《歸藏》特有的。153 因此《周易》、

《歸藏》卦名並無系統差別。至於數字卦則沒有各別的卦名。 

其三，三易皆有繇辭，數字卦則沒有體系完整的繇辭。葛陵簡有極少數繇

辭，如簡甲三 31＋零 232「其繇曰：是日未兑，大言絶絶，小言綴綴，若組若

結，終以□□□是以謂之有言。其兆無咎」，154 簡乙四 45「白文末白□，是以

謂之喪 ，駁  遇□□□以火□」，155 皆龜卜繇辭，可能引自上博簡《卜書》之

                                                 
147《左傳》卷六○，頁 1045b。枚卜亦見於偽古文《尚書•大禹謨》，此不具論。 
148 (1) 相似的揲蓍方法，(2) 卦數相同，(3) 用陰陽爻，(4) 卦名有對應關係，(5) 卦象相似。

差別主要是卦爻辭。李零，〈寫在前面的話〉，氏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周易》的

自然哲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頁 14。 
149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二四，〈輕重

戊〉，頁 1513-1514。 
150 龐璞，〈陰陽五行探源〉，頁 85；李壯，〈《管子•輕重戊》篇「六峜」「六 」考

辨〉，《殷都學刊》2020.1：75。 
151 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四七，〈大卜〉，頁 1932。 
152 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3：15。 
153  李學勤，〈《歸藏》與清華簡《筮法》、《別卦》〉，《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4.1：7；王化平、周燕，《萬物皆有數：數字卦與先秦易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5），頁 144-157。 
154 于茀，〈新蔡葛陵楚墓竹簡中的繇辭〉，《文物》2005.1：69-70。 
155 陳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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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書籍。簡甲三 15、60＋零 198、203＋乙 48、零 651「唯顫慄恐懼，用受繇元

龜。巫筮曰：有祟見于大川有 ，小臣成敬之懼之，敢用一元  牂，先之」156 

這裡「用受繇元龜」與「巫筮」斷開，繇辭為龜卜所得。至於簡零 115、22： 

是頤創，而口亦不為大訽，勿卹，無咎。157  

簡文大意為：此腮頰毀傷，但口也不為辱駡，不要憂懼，沒有災禍。宋華強認為

「勿卹，無咎」與《周易》爻辭類似，這條占辭可能並非現場所造，而是引用某

種筮書中的成辭。158 筆者認為數字卦依循的簡明實用手冊，大致同清華簡《筮

法》，只有判斷吉凶的原則和舉例性質的說明，這條占辭應是筮人改造机之銘

「口生 ，口戕口」159、周太廟金人銘「口是何傷，禍之門也」160，將當時耳熟能

詳的語意概念轉為正向的預言。 

                                                 
156 陳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 510。 
15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圖版 161。

「頤」上从「首」，下从「冊」，何琳儀指出見於《呂氏春秋•知士》：「太子之不仁過

 涿。」讀為「賾」，意謂頭部深創。何琳儀，〈新蔡竹簡選釋〉，《安徽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04.3：10。晏昌貴將「亦」讀為「易」或「剔」，意思是頭有「創」

而口有「剔」，都是不好的兆頭。晏昌貴，《巫鬼與淫祀》，頁 205-206。宋華強讀為

「寔刺創爾口」或「寔刺戕爾口」，大概是說：卦象顯示你的口將會受到傷害。宋華強，

《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頁 166-167, 171-175。程燕認為

「頤」是「扁」字，可讀為「偏」，有「小」之義，意謂這是小小的口傷，即言語上的失

誤，並不會造成大的恥辱，並將《呂氏春秋》之「 」讀為「扁」，姓也。程燕，

〈「扁」字考——兼談多元結構的會意字〉，《出土文獻》2021.3：50。今按，《戰國策•

齊策》：「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鮑彪：「『過』謂『豐頤過人』。」

劉辰翁：「過頤，即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偷視。」劉向集錄，范祥雍

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八，〈齊

一〉，頁 501。由於《戰國策》點明此句形容面相，「豕視」典籍屢見，基於上述考量，

簡文當指身體部位，故隸定為「頤」，不作他解。《釋名•釋疾病》：「創，戕也，戕毀

體使傷也。」任繼昉，《釋名滙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卷八，〈釋疾病〉，頁

461。另外「頤創爾口」不成語句，所以「而口」讀如字，連下文。 
158 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頁 171。 
159  黃懷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參撰，《大戴禮記彙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5），卷六，〈武王踐阼〉，頁 655-656。 
160 劉文典，《說苑斠補》（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59），卷一○，〈敬慎〉，頁 221；

亦見王肅注，太宰純增注，宋立林校點，《孔子家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卷三，〈觀周〉，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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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卦的筮數為「四」至「九」有六種數字，形式為四位的三爻卦有十二

爻。李宛庭指出組合形式共 612＝2,176,782,336 種。161 即便陰陽化以四位的八經

卦計算仍有 84＝4,096 種，吳勇注意到《焦氏易林》正是 4,096 條，162 但這是漢

代才編纂完成的書籍，163 且有數百條重複。164 數字卦就算搜集舊有筮例，也很

難有體系完整的筮書，與三易只分陰陽共六爻 26＝64 種情況不同。所以清華簡

《筮法》不見各別卦名、繇辭，根本原因在於數字卦體系太過龐大。 

（四）九簭 

按照《周禮》的標準「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165 簭人職掌三易，

以辨別九簭的名稱，而三易的定義是「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166 因

此辨別原則，在於是否為八經卦相重組成的六十四卦。若是，則屬於三易；若

否，則屬於九簭。 

「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

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鄭玄注：「此九巫讀皆當

為筮，字之誤也。」孫詒讓：「劉敞、陳祥道、薛季宣並讀九巫如字，謂巫更等

為古精筮者九人，巫咸即《世本》作筮之巫咸，巫易，易當為昜，即《楚辭•招

魂》之巫陽。莊存與說同。」167 今按，《山海經》也條列巫者之名。168《漢書•

                                                 
161 李宛庭，〈戰國楚簡所見成對數字卦——以《清華四•筮法》為中心〉，《第四十七屆中

區中文所碩博士生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5），頁 137。 
162 吳勇，〈出土文獻中的易卦符號再認識〉，《周易研究》2010.2：53。 
163 顧炎武：「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

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

元帝竟寧元年。」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栾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

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一八，頁 1078。 
164 鈴木由次郎，《漢易研究（增補改訂版）》（東京：明德出版社，1974），頁 455。 
165《周禮》卷二四，〈簭人〉，頁 376a。 
166《周禮》卷二四，〈大卜〉，頁 370b。 
167 鄭玄並云：「更，謂筮遷都邑也。咸猶僉也，謂筮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

謂事眾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眾不說，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

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四八，

〈簭人〉，頁 1964。 
168《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

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大荒西經〉：「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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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祀志上》晉巫祠「巫社、巫祠」顏師古注：「皆古巫之神也。」169 因此《周

禮》「巫」應讀如字，以九位巫者代表九種筮術的名稱，惟此九種筮術已不可

考，今以出土文獻六十四卦之外的筮術來作補充。卜筮簡的數字卦為顧及與龜卜

的聯繫，在前文說明，其餘詳述如下。 

1. 北大秦簡《禹九策》與筳篿 

《禹九策》為戰國晚期的秦簡，170 序說云： 

禹九策，黃帝之枚，以卜天下之幾。禹之三，黃帝之五，周於天下，莫吉

如。若為某人某事尚吉，吉得三、壹、五、九、七、陳頡；不吉得二、

四、六、八、空枯、悼栗。 

陳侃理、李零指出「策」原作「筴」，「策」是竹籌，用以計數；「枚」類似籌

策，占卜用的小木棍。在籌策上標記一至九的數字，從中抽取一策，與敦煌卷子

《孔子馬頭占法》等後代籤占相似，不同之處在於還有五種非數字形式的占象。171 

關於原文「筴」，尚可補充柳宗元〈祭外甥崔駢文〉：「戲抽佛筴。」注釋音

辯：「『筴』即『策』字，今謂之籤。」 172 一至九為籤序，即第幾籤或第幾

首，繇辭相當於籤詩。 

子居認為《禹九策》由六個不同版本和一份古注拼合而成。173 王寧認為占

辭或三條或五條是硬性規定，即「禹之三，黃帝之五」。174 舉例來看： 

                                                                                                                            
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袁珂，《山海經校

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卷六，〈海內西經〉，頁 301；卷一一，〈大荒西

經〉，頁 396。 
169 班固，《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頁 1211。 
170 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

要標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3 (2018)：426；翁明鵬，〈從《禹九

策》的用字特徵說到北大秦簡牘諸篇的抄寫年代〉，《文史》2020.1：6。 
171 陳侃理，〈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文物》2012.6：92-93；李零，〈北大藏秦簡《禹九

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5：42-43。 
172 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四

一，〈祭文〉，頁 2672。 
173 子居，〈北大簡《禹九策》試析〉，Academia.edu (https://www.academia.edu/41579341/%E 

5%8C%97%E5%A4%A7%E7%AE%80_%E7%A6%B9%E4%B9%9D%E7%AD%96_%E8%A
F%95%E6%9E%90，2017.08.26)。 

174 王寧，〈北大秦簡《禹九策》的占法臆測〉，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qinjian/7626 
.html，2017.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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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曰：黃鳥翻翻兮，有人將來，其心歡兮，吉。山有棗栗，實而不華，有

人將來，其喜毋圖，吉。一占曰：寡子硜硜於丘井，苦且死矣，後徐幸。

一占曰：王本無咎，有人將來，遺我壺酒，莫不燕喜。一占曰：輔中有

慶，良士之諤諤，利以攻城，以祠兇。其祟兵死、外死者及山神，凶。山

神者，即山鬼也，大谷、大木下之鬼也。 

九曰：有福將來，唯善與祥。歲事既至，日月吉良。具爾禋粢及牛羊，鬼

神樂之，祠祀大享。不到數日，而身有慶。市賈行貨，唯得皇皇。畜人六

畜，不死不亡。175  

《禹九策》將數條來源不同的繇辭，以「一占曰」的體例繋於策數之下，雖然序

說已點明單數為吉，但每條繇辭情境不同，有全然為吉的，也有先苦後吉的。作

祟鬼神也有差異，例如「四曰」提到「山恒為祟」，其「一占曰」又說「其祟風

伯及街鬼，凶」。176 重複出現的策數「九曰」、「七曰」應是尚未改編體例，

顯現多次彙編的痕跡。推測這種占卜方法流傳已久，或在各地盛行，才會產生多

套繇辭。 

至於非數字形式的占象，例如「毋卷，是曰陳頡。四矩在室，莫敢違戾。卜

行必遂，反復無吝。見人得志，是謂大吉」。177 特點是沒有「一占曰」，應是

後來新增的。這種策數之外附加的繇辭，類似籤譜額外增加的籤頭、籤尾、籤王

等。178  

至於卜筮器具，子居認為先擲骰子再按結果查對籌策。179 王寧認為用骰子

和竹筒。180 湖北隨州周家寨漢墓出土竹筒形器，以竹簡為底，上端削出半環狀

缺口，部分內置竹籤，整理者認為與同出《日書》有關，可能是擇日相關的占筮

工具（圖九）。181 羅運兵、史德勇徑稱籤筒。182 今按，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發

                                                 
175 李零，〈北大藏秦簡《禹九策》〉，頁 49-50。 
176 李零，〈北大藏秦簡《禹九策》〉，頁 46。 
177 李零，〈北大藏秦簡《禹九策》〉，頁 51。 
178 林國平，《籤占與中國社會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 130-135。 
179 子居，〈北大簡《禹九策》試析〉。 
180 王寧推想準備十個竹筒，其中九個標上數字一至九，放入不同占辭的策，每筒或三策或五

策，剩下一個放入五枚，投擲工具就是六博用的十四面煢，上面寫著一至九的策數和五枚

的名稱，擲煢獲得數字就去相應竹筒內抽籤；如果獲得五枚，則直接抽出相應的占辭。王

寧，〈北大秦簡《禹九策》的占法臆測〉。 
18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曾都區考古隊，〈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墓地 M8 發掘簡

報〉，《考古》2017.8：12-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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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筷籠（M168:246），裝有竹筷 10 根，側面墨書「枇 」二字。183 這類器形實

為盛裝飯匙、筷子的竹筒，非古代籤筒。 

 

 

圖九：周家寨竹筒形器（M8:70、M8:7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曾都區考古隊， 

〈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墓地 M8 發掘簡報〉，頁 13） 

 
依據敦煌《孔子馬頭卜法》：「用算子九枚，枚別有刻，長三寸，竹筒盛

之，密蓋兩頭，一頭開一小孔，容一算子出入。」又云：「用算子九枚，從一刻

至九刻，曰九算。用一竹筒管盛之，兩頭留節，開一小孔。臨卜時，定心咒願，

令函算一出者，看刻，依文書決之，萬不失一。」184 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戰國楚

墓出土小竹筒，圓徑 3、高 8 公分，蓋上有一小孔，孔內放著 1 根竹籤，置於竹

笥中。笥內還有天平、砝碼、木梳、竹算籌、竹片、銅削、毛筆、泥餅金等物

（圖一○）。185《禹九策》所用竹筒應利用兩頭竹節，開小孔讓一根籌策出入，

                                                                                                                            
182 羅運兵、史德勇，〈湖北隨州周家寨墓地〉，《大眾考古》2015.4：12。 
18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頁 493。「枇」為飯匙，《廣雅•

釋器》：「柶、匙，匕也。」王念孫：「枇，與『匕』同。」王念孫著，張其昀點校，《廣

雅疏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9），卷七下，〈釋器〉，頁 531。《說文•竹

部》：「 ，大竹筩。」許慎，《說文解字》五篇上，頁 196a。 
184 關長龍，《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440, 445。 
185 整理者認為小竹筒可能貯墨，與內容物不符，非是。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左家

公山的戰國木槨墓〉，《文物參考資料》1954.12：7-8；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

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槨墓〉，《考古學報》1957.1：95, 圖版壹（與本文圖一○為不同版本

照片，請讀者自行參看）。周家臺秦墓竹墨盒（ZM30:13-7）詳見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

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153。沅水楚墓竹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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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動竹筒，看出來籌策上的數字或名稱，再翻檢合適情境的繇辭，毋須另外投

擲骰子。 

 

圖一○：左家公山戰國楚墓出土竹笥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左家公山的戰國木槨墓〉，圖 15） 

 
《莊子•人間世》提到支離疏為殘疾之人：「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司

馬彪認為是簸米，崔譔則說是賣卜。186 考量當時社會經濟，養活七口之家需三

人耕作才能負擔；187 倘為人雇傭勞動，三男僅能養活父母無法娶妻。188 至於賣

                                                                                                                            
盒（M268:16）詳見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沅水下游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頁 717。左家公山小竹筒出土時與成疊砝碼不在一處，砝碼直徑似大於小竹筒口

徑，應該不是砝碼盒。 
186 司馬彪：「鼓，簸也。小箕曰筴。簡米曰精。」崔譔：「鼓筴，揲蓍鑽龜也。鼓筴播精，

言賣卜。」劉武認為崔說得之，並言古之買卜者，必出糈以享神，卜後，無論中否，糈歸

卜者。……支離賣卜得糈，故足以食十人，如為人簸揚精米，恐尚不敵治繲之餬口，惡能

食十人乎？且試涉足鄉曲，從事箕簸者，所在可見，其人必仰項伸腰，以相揚搧，試問傴

僂如支離者能為之乎？故鼓筴播精為卜筮，不待煩言而解矣。劉武撰，沈嘯寰點校，《莊

子集解內篇補正》（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118-119。 
187 例如《禮記•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

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禮記》卷一一，〈王制〉，頁 214a。《周禮•小司

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

可任也者家二人。」《周禮》卷一一，〈小司徒〉，頁 169b。 
188《韓非子•外儲說右下》：「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

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反。』」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

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一四，〈外儲說右下〉，頁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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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維生則堪比猗頓、陶朱之富，189 所以簸米說不可信，賣卜才是正確的思路。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支離覆逆之數。」李善注引作：「鼓策播糈。」190 

明代羅勉道：「鼓動其策以占，即今人抽籤者也。」191 因此「鼓筴」形容搖動

竹筒籌策發出聲響。192 北大秦簡共出竹筒 1 件，碎為多塊，緊貼算籌，不排除

是用於盛裝算籌的容器。 193 由於戰國秦漢時期一般算籌不置於竹筒，「筭子

筒」直到南宋才見於記載，194 此物或許就是《禹九策》配套使用的卜筮器具。 

利用籌策、竹筒作為筮具，是否有更早來歷？《楚辭•離騷》：「索藑茅以

筳篿兮。」王逸注：「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195 揚雄

〈反離騷〉顏師古注：「筳篿，析竹所用卜也。」196《後漢書•方術列傳上》李賢

注：「挺專，折竹卜也。」197 明代汪瑗：「藑、茅，皆草名。以，猶與也。筳

篿，即今籤挺校杯之類，摘草為卜，抽籤擲校，至今尚有其法，皆巫祝之事

也。」198  

                                                 
189《韓非子•解老》：「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韓非，《韓非子新校注》卷六，

〈解老〉，頁 388。《鹽鐵論•散不足》：「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健舌，或以成業致

富。」聶濟冬，《鹽鐵論集解》（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卷六，〈散不足〉，頁

703。 
190 蕭統編，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

局，1987），卷四七，頁 896a。 
191 羅勉道述，彭祥點校，《南華真經循本》（收入《正統道藏》第 27 冊，臺北：新文豐，

1985），卷五，頁 188。 
192 成善楷曾說「鼓筴」就是鼓筮、擊筮，實為鼓蓍、擊蓍。莢、蓍、筮，三者異名同實。成

善楷，《莊子箋記》（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112。其說與本文不同。 
193 算籌 61 根，其中 6 根殘斷，皆為竹製。竹籌共有三種規格，直徑相近，長度略有差異。

長 14 公分的 5 根，長 13 公分的 45 根，長 11.3 公分的 7 根。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室內發掘清理簡報〉，《文物》2012.6：39-40。 
194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收入《南宋古迹考（外四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1983），頁 115。 
195 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增訂本）》卷一，〈離騷〉，頁 462。 
196 班固，《漢書》卷八七上，〈揚雄傳上〉，頁 3520。 
197 范曄，《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列傳上〉，頁 2704。 
198 汪瑗集解，汪仲弘補輯，熊良智、肖嬌嬌、牟歆點校，《楚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7），頁 64。王闓運亦云：「今卜者以竹籤書吉凶繇詞，摇得，以判竹擲地，視

其俯仰，其筳篿與？」王闓運，《楚詞釋》（收入《楚辭文獻集成》第 17 冊，揚州：廣

陵書社，2008，據清光緒二十七年衡陽刊本影印），卷一，頁 12210。游國恩引述歷代注

釋二十餘家，此不贅述，詳見游國恩，《游國恩楚辭論著集》（北京：中華書局，

2008），頁 34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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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瑗解釋「筳篿」為抽籤時，還提到「校杯」、「擲校」，不過南梁宗懍

《荊楚歲時記》：「擲教於社神，以占來歲豐儉，或折竹以卜。」199 明白顯示

「擲教」不同於「折竹以卜」的「筳篿」。宋代程大昌《演繁露》指出盃珓原用

蚌殼，後用厚竹根或木製作。200  

「筳篿」兩字分開來看，形制會更為清楚。呂向注：「筳，竹筭也。」201《玉

篇•竹部》：「筳，小破竹也，小簪也。」202 柳宗元〈天對〉作「剡筳」，葉

夢弼曰：「剡音琰，削也。」203「筳」即削竹為算籌。 
《說文•竹部》：「篿，圜竹器也。」204《玉篇•竹部》：「篿，楚人謂折竹

卜曰篿，亦圓竹器也。」205 這裡「亦」為判斷副詞，206 強調折竹卜所稱「篿」

就是圓竹器。《集韻》平聲三：「篿，楚人謂折竹卜曰篿，一曰竹器。」207 段

玉裁主張「別一義也」， 208 遂致不可解。需要強調，从「專」得聲的字多有

「圓」義，209 此不應例外。柳宗元〈天對〉作「折篿」，蔡夢弼曰：「折，食列

切，斷也。」210「篿」即砍斷竹桿，橫截面為圓形的竹筒形器。 
                                                 
199 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 6 冊，卷

七二六，頁 657。又如隋代杜臺卿《玉燭寶典》：「擲教於神前，卜來歲豊儉，或折竹

以占之。」杜臺卿撰，楊守敬校訂，《玉燭寶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時令類第

88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十年黎庶昌日本東京使署影刻古逸叢書

本影印），卷八，頁 82a。宋代高似孫《緯略》：「擲茭于社神，以占來歲豐歉，或折竹

以卜。」高似孫撰，儲玲玲整理，《緯略》（收入《全宋筆記》第六編五，鄭州：大象出

版社，2013），卷三，頁 179。 
200 其文曰：「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蛤殼矣。

或以竹，或以木，略斵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爲二，有仰有俯，故亦名盃珓。……今野廟之

荒涼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爲之。」程大昌撰，許逸民校證，《演繁露校證》（北京：中華

書局，2018），卷三，頁 188。 
201 蕭統，《六臣注文選》卷三二，頁 612b。 
202 顧野王，《玉篇》（收入《小學名著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中，頁 56a。 
203 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四，〈對〉，頁 950。 
204 許慎，《說文解字》五篇上，頁 195a。 
205 顧野王，《玉篇》卷中，頁 56b。 
206 用於名詞謂語前，配合句意，加強判斷語氣，可譯為「（也）是」、「就是」等。何樂

士，《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頁 508。 
207 丁度，《集韻》（收入《小學名著六種》），卷三，頁 42a。 
208 段玉裁注：「盛物之器而圜者。篿與團音同也。〈離騷〉王注曰：『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

篿』別一義也。」許慎，《說文解字》五篇上，頁 195a。朱駿聲從之列為「別義」。朱駿

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本衙藏板），乾部弟十四，頁 775b。 
209 例如蓴膞篿團 鱄摶縛轉甎漙塼。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18），頁 1342。 
210 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四，〈對〉，頁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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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筳篿」就是籌策與竹筒組成的筮具，211 宋代曹涇〈祭呂西城文〉：「音起

筳篿，報隆瓊琚，梭擲乎詩筒，轡聯兮葱裾。」212 可證「筳篿」與酬唱往來所

用「詩筒」有類似之處。《禹九策》即「筳篿」參照的繇辭文本。林國平認為籤

占產生於唐末五代，213 現在看來戰國時期楚地已盛行籤占。 

2. 北大漢簡《荊決》與藑茅 

北大漢簡《荊決》使用三十根算籌，214 隨機分為上、中、下三份，各除以

四，並列餘數為占，其文曰： 

鑽龜告筮，不如荊決。若陰若陽，若短若長。所卜毋方，所占毋良，必察

以明。卅筭以卜其事，若吉若凶，唯筭所從。左手持書，右手操筭，必東

面。用卅筭，分以為三分，其上分橫，中分縱，下分橫。四四而除之，不

盈者勿除。215  

陳侃理認為成卦方式與敦煌《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相似，僅所用籌數不

同，占辭冠以天干或地支，可能起序號的作用。216 李零認為戰國以來卜筮地位

下降，與選擇相結合，干支配卦就是順應這一趨勢，此篇同時見於北大漢簡《日

書》，反映筮法的日書化。217 蔡飛舟認為干支不過為十六卦之名，與《日書》

關係不大。218 舉例來看： 
  

                                                 
211 宋公文、張君認為筳又名「八段竹」，由八根長短不同或刻劃符號不同，代表八種基本卦

象的竹籤組成，裝在圜形竹筒「篿」中，卜問時從「篿」中抽取兩根，組成六十四卦中的

一卦。此外還作兩種推測，一為擲筊，二為茅卜。宋公文、張君，《楚國風俗志》（武

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450-451。見解與本文不同。 
212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四六，〈祭文〉，頁 589b。 
213 宋代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記載五代宋初人盧多遜，幼時從廢壇上抽取古籤筒為戲。林

國平，《籤占與中國社會文化》，頁 60-61。 
214 北大漢簡入藏時混雜少量算籌，或與《荊決》占法有關。陳侃理，〈北大漢簡數術類《六

博》、《荊決》等篇略述〉，《文物》2011.6：註 3。 
215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頁 171。 
216 陳侃理，〈北大漢簡數術類《六博》、《荊決》等篇略述〉，頁 87。 
217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 170。 
218 蔡飛舟，〈北大漢簡《荊決》初探〉，《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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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三一。219 鳳鳥不處，洋洋四國。我欲見之，多害不得。疾飛哀鳴，

憂心默默。勞身毋功，其事不得。凶，祟外，死不葬。 

癸，二二二。玄鳥朝飛，洋洋翠羽。與人偕行，其身獨處。請謁云若，有

欲弗許。今日何日，吉人將來。日【夜望之】，責求會期。吉，祟王父

母，【小吉】。220  

壬卦「二三一」、癸卦「二二二」，及其後子卦「二一三」，就中位數來說皆降

序排列；丑卦「一四一」、寅卦「一三二」；辰卦「一二三」、巳卦「一一四」

亦同。就繇辭而言，壬卦「鳯鳥不處，洋洋四國」；癸卦「玄鳥朝飛，洋洋翠

羽」；甲卦、乙卦「欲登于天」；巳卦、午卦「南山」；午卦、未卦「關梁」皆

語意牽連。子居指出命卦干支是從壬子起順數八位。221 若是，則命卦其實相當

隨意，只是有意模仿《周易》分為上經、下經，故以天干、地支命卦，從而影響

敦煌《周公卜法》也將卦名分作兩類，一類為古代名人卦，一類為八經卦。222 

但卦名並非必需，北大漢簡《日書•荊決》、敦煌《管公明卜法》皆無卦名。 

李零認為《荊決》或與楚地流行的筳篿有關，並引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

錄》「九天玄女課」，223 其文曰： 

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又一法，曰九天

玄女課。其法，折草一把，不計莖數多寡，苟用算籌亦可，兩手隨意分

之，左手在上，豎放，右手在下，横放，以三除之，不及者為卦。224  

「九天玄女課」使用草莖或算籌，這一點非常重要，顯示兩種材質可以替代。占

法是隨意分上、下兩部分，各除以三為占。此外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

「南人茅卜法」： 

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

求。即中摺之，……自茅之中掐至尾，又自茅中掐至首，乃各以四數之，

                                                 
219 為便於電腦排版，本文直接以數字表示。 
220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 172。 
221 簡背劃痕似有癸子、壬辰、乙丑、丙寅、己巳、甲未、丁卯、戊午的排列順序。子居，

〈北大簡《荊決》解析〉，Academia.edu (https://www.academia.edu/41579357/%E5%8C 
%97%E5%A4%A7%E7%AE%80_%E8%8D%86%E5%86%B3_%E8%A7%A3%E6%9E%90，
2015.12.28)。 

222 古代名人卦為周公、孔子、屈原、赤松、桀紂、越王、子推、太公；八經卦為兌、坤、

離、乾、巽、坎、震、艮。關長龍，《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頁 432-433。 
223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 170。 
224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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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一為料，餘二為傷，餘三為疾，餘四為厚。……茅首餘二，名曰料貫

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倣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

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四餘。……余以為此法，即

《易》卦之世應揲蓍也。嘗聞楚人篿卜，今見之。225  

卜人隨手摘取茅草，估量占問者左手肘至中指尖的長度折斷茅草，以授占問者，

使祝禱所求，之後將茅草從中摺斷，上下兩段再各自掐為若干段，各除以四為

占 。 上 述 「 南 人 茅 卜 法 」 、 「 九 天 玄 女 課 」 將 茅 草 或 草 莖 各 除 以 「 四 」 或

「三」，並列餘數為占，方法類似《荊決》。推測《荊決》原本也使用茅草，因

為草莖、算籌可以替代使用，望山簡 9「鄧逪以小籌為悼固貞」226 即為例證。 

歷代學者將上述「茅卜」認為是「篿卜」，緣自《楚辭•離騷》：「索藑茅

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王逸注： 

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

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

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227 

「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十一字，明州本、秀州本無。228 聞一多認為「結

草」二字誤衍，觀《漢書•揚雄傳》注：「筳篿，析竹所用卜也。」《後漢書•

方術列傳》注：「挺專，折竹卜也。」俱無「結草」二字，疑王注亦本無此二

字。注釋音辨《柳先生集》卷一四〈天對〉潘注引王注正無「結草」二字。229

《廣韻》下平聲仙韻篿字：「王逸云：『折竹卜曰篿。』」230 因此在理解上，

「結草」跟「折竹以卜曰篿」應該斷開，「折竹以卜曰篿」已在前文《禹九策》

                                                 
225 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444。 
226 陳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 344。 
227 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增訂本）》卷一，〈離騒〉，頁 462-467。 
228 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增訂本）》卷一，〈離騒〉，頁 464。 
229 李定凱編校，《聞一多學術文鈔•楚辭校補》（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 15-16。附

帶說明，聞一多認為「筳篿」二字从艸，黃靈庚指出敦煌《楚辭音》殘卷本亦作「筳

篿」，謂從艸頭者非是。黃靈庚，《楚辭異文辯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卷一，〈離騷〉，頁 107。此外韓醇詁訓：「楚人折竹以卜，謂之篿。」百家注引張敦頤

曰亦同。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四，〈對〉，頁 950。宋代錢杲之：「楚人折竹

以卜曰篿。」錢杲之，《離騷集傳》（收入《楚辭文獻集成》第 4 冊，揚州：廣陵書社，

2008，據民國七年海虞鐵琴銅劍樓影印本影印），頁 2306。 
230 陳彭年等重修，《廣韻》（收入《小學名著六種》），卷二，頁 35b；亦見於韓道昭，

《五音集韻》（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8 冊），卷四，頁 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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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述，「神草」、「竹筳」也應斷讀。「結草」、「神草」都指「藑茅，靈草

也」，231 與「筳篿」為兩回事。 

李零指出《荊決》之「荊」字指楚。232 王寧認為是占卜工具。233 筆者推測

《荊決》原以「荊楚」地區特產的「藑茅」為占，因為茅草是南方楚地特產，又

稱菁茅、靈茅。《穀梁傳•僖公四年》：「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234

《管子•封禪》：「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房玄齡註：「所謂

靈茅。」〈輕重丁〉：「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235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

楚。」236 古人認為江、淮之間所產茅草具有靈性，用以祭祀、占卜。《荊決》

這種占卜方式可能就是屈原所稱「藑茅」，若沒有茅草則以算籌替代。 

四•占夢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

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

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

歐疫。237  

首先，「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杜子春讀「萌」為

「明」，又云：「其字當為『明』。『明』謂歐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書亦

或為『明』。」238 嶽麓秦簡《占夢書》簡 41：「夢見豕者，明欲食。」陳松長認

為「明」讀為「盟」，神名。239 今按，應從杜子春「明」直接讀如字，指疫鬼。 
                                                 
231 宋公文、張君認為茅卜是以藑茅之類的神草作為占卜工具，方法是在草上打結。宋公文、

張君，《楚國風俗志》，頁 449。目前未見戰國時期有類似的占卜方式。 
232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頁 169。 
233 王寧，〈讀北大漢簡伍《荊決》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 

.fdgwz.org.cn/Web/Show/2665，2015.11.30)。 
234 鍾文烝撰，駢宇騫、郝淑慧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九，頁 263。 
235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一六，〈封禪〉，頁 953；卷二四，〈輕重丁〉，頁 1473。 
236 韓非，《韓非子新校注》卷一一，〈外儲說左上〉，頁 686。 
237《周禮》卷二五，〈占夢〉，頁 381a-382a。 
238《周禮》卷二五，〈占夢〉，頁 382a。 
239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叁）釋文修訂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

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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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惡夢」透過歲終大儺儀式，240 緣自十二神獸「伯奇食夢」。241 睡虎地秦

簡《日書》作惡夢向「 」、「宛奇」祝禱，242 敦煌《白澤精恠圖》則向「伯

奇」祝禱。243 嶽麓秦簡《占夢書》簡 16：「夢一臘五、變氣，不占。」244「臘

五」不占夢，可能與先臘一日才辦過大儺有關。 

其次，〈大卜〉：「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245 

今按，「致夢」之「致」，《說文•攵部》：「送詣也。」246《大戴禮記•曾子

立事》：「神言弗致也。」黃懷信：「致，達也，謂轉達。」247《潛夫論•夢

列》：「惟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爾。」248 胡厚宣指出

殷人每以作夢係先祖先妣之作祟。249 宋鎮豪說鬼魂致夢相擾於人。250 劉文英稱

為「通夢」。251 其實就是後世所謂「託夢」。 

「觭夢」之「觭」當從杜子春：「觭讀為奇偉之奇，其字當直為奇。」252《說

文•角部》：「觭，角一俛一仰也。」 253 明代郝敬《周禮完解》卷六：「觭

夢，反覆異常者。」254《潛夫論•夢列》：「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

                                                 
240〈男巫〉：「冬堂贈。」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鄭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

及惡夢，皆是也。」《周禮》卷二六，〈男巫〉，頁 400a。 
241《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

『甲作食 ，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

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

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

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范曄，《後漢書》志五，〈禮儀中〉，頁 3127-3128。 
242 陳偉，《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貳）》，頁 408, 517。 
243 關長龍，《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頁 1059。 
244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叁）釋文修訂本》，頁 69。 
245《周禮》卷二四，〈大卜〉，頁 371a。 
246 許慎，《說文解字》五篇下，頁 235a。 
247 黃懷信，《大戴禮記彙校集注》卷四，〈曾子立事〉，頁 471。 
248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七，

〈夢列〉，頁 320。 
249 胡厚宣，〈殷人占夢考〉，氏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外一種）》（石家莊：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2），頁 340。 
250 宋鎮豪，〈甲骨文中的夢與占夢〉，《文物》2006.6：66。 
251 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 23-24。 
252《周禮》卷二四，〈大卜〉，頁 371a。 
253 許慎，《說文解字》四篇下，頁 187a-b。 
254 郝敬，《周禮完解》（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3 冊，臺南：莊嚴文化，

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影

印），卷六，頁 1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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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椉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

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255「觭夢」意為反

覆奇異，不合常理的夢。 

「咸陟」，北宋王昭禹《周禮詳解》卷二二：「咸陟者，以心咸物為感，無

心感物為咸，咸則以虛受物，因時乘理，無所偏係。陟之為言升也，升則無所拘

滯焉，則其夢非干于思慮，非因于事為，一出于自然而已，謂之咸陟。」256 今

按，「咸」可作「感」，257《周易•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258《禮記•樂記》：「感條暢之氣。」259《淮南子•天文》：

「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

凝而為霜雪。」260《潛夫論•夢列》有「感」夢：「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

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

也。」又云：「風雨寒暑謂之感。」261《列子•周穆王》：「識感變之所起者，

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

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 ；陰陽俱

壯，則夢生殺。」262「咸陟」可能是感受風雨寒暑之氣所作的夢。 

其三，〈大卜〉：「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鄭玄注：「運或為緷，當為

煇 ， 是 視 祲 所 掌 十 煇 也 。 」 明 顯 牽 就 〈 眡 祲 〉 為 解 ， 當 從 俞 樾 「 運 」 讀 為

「員」，《說文•員部》：「員，物數也。」其經員十者，其經數有十也。孫詒

讓引《商子•農戰》「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為證。263 參照敦

煌《新集周公解夢書》分二十三章， 264 每章之下條列夢象及占辭，「其經運

十，其別九十」應指夢書的大類及其細目。 
                                                 
255 王符，《潛夫論箋校正》卷七，〈夢列〉，頁 321-322。 
256 王昭禹，《周禮詳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1 冊），卷二二，頁 434a。 
257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230。 
258《周易》卷四，〈咸〉，頁 82a。 
259《禮記》卷三八，〈樂記〉，頁 681a。 
260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卷三，〈天文〉，頁 276。 
261 王符，《潛夫論箋校正》卷七，〈夢列〉，頁 315, 317。 
262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三，〈周穆王〉，頁 102-103。 
263 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四七，〈大卜〉，頁 1934-1935。 
264 包含天文、地理、山林草木、水火盜賊、官祿兄弟、人身梳鏡、飯食、佛道音樂、莊園田

宅、衣服、六畜禽獸、龍蛇、刀劍弓弩、夫妻花粉、樓閣家具錢帛、舟車橋市穀、生死疾

病、塚墓棺材凶具、十二支日得夢、十二時得夢、建除滿日得夢、惡夢為無禁忌等、猒禳

惡夢。關長龍，《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頁 98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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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占夢與眡祲職掌的交錯 

占夢之官按照年歲四時、天地之會、陰陽之氣、日月星辰，作為判斷吉凶的

高原則，鄭玄注引《左傳•昭公三十一年》趙簡子日食之夢為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

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

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

勝金，故弗克。」265  

史墨對於夢象童子裸身跳舞唱歌未置一詞，而是依據日月位置、變氣時間預測未

來，266 這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特點。《漢書•藝文志》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

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沈欽韓：「即占星之甘公。」 267 劉文英認為

《周禮》以占星來占夢。268 湯淺邦弘認為與天文有關。269 確切來說，與望氣關係

為密切。270  

魯昭公打算參加楚國章華之臺的落成典禮，夢見襄公祖祭道神，梓慎占夢

曰：「君不果行。」271 事跡還見於《左傳•昭公十五年》梓慎曰：「禘之日其

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杜預注：「祲，妖氛也。」

「氛，惡氣也。」〈昭公二十年〉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

弭。蔡有大喪。」杜預注：「氛，氣也。」272 可知梓慎會占夢，更擅長望氣。 

《周禮》的編次〈占夢〉之後緊接〈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

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

                                                 
265《左傳》卷五三，頁 930b-931a。 
266 杜預注：「謫，變氣也。」《左傳》卷五三，頁 931a。 
267 沈欽韓等，《漢書疏證（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據清光緒二十六年

浙江官書局刻本影印），卷二六，頁 731b。《史記•天官書》「在齊，甘公。」裴駰集解

引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張守節正義：「《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

《天文星占》八卷。」司馬遷，《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601。 
268 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頁 115。 
269 湯淺邦弘著，白雨田譯，《竹簡學：中國古代思想的探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17），頁 191。 
270 劉玉堂、薛源指出「眡祲」通過望氣預測災祥，與「占夢」類似。劉玉堂、薛源，〈中國

早期占夢的思想淵源與制度變遷——兼論占夢類書籍的形成〉，《民俗研究》2022.4：
65。 

271《左傳》卷四四，頁 760a-b。 
272《左傳》卷四七，頁 822a-b；卷四九，頁 8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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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鄭司農云：

「煇，謂日光炁也。」「祲，陰陽氣相侵也。」273 眡祲觀察太陽周圍的光氣圈，

作為妖祥的徵兆，和占夢「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吉凶，觀察對象相

同，例如「五曰闇」鄭司農：「闇，日月食也。」賈公彥疏：「闇謂日食，則無

光氣。」274 與前文趙簡子日食之夢相同。不過，占夢考慮發生在一年中的哪一

個時間點，275 眡祲關注發生的現象，276 二者還是有差別的。 

眡祲職掌實與馮相氏、保章氏更為接近，都在觀察天上的自然現象，尤其保

章氏「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玄注：「日有薄食暈珥。」賈公彥疏：「此則

視祲職具釋其事也。」另外「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

注：「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277 可知保章氏部分職掌與眡祲重疊，眡

祲理應從馮相氏、保章氏隸屬大史之下，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沒有提及眡

祲，眡祲處於交界的模糊地帶。 

（二）嶽麓秦簡《占夢書》所見思惟觀念 

春秋時期據說已有夢書， 278 汲冢竹書《瑣語》十一篇包含諸國卜夢、妖

怪、相書。279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涉及占夢共 11 支，如「某夢得金玉生肉生

魚」、「某夢不能舉其手」、「夢乘鬼車鬼馬乘舟」等。280 王家臺秦簡夢占內

容較為完整，與睡虎地秦簡《日書》不盡相同。281 額濟納漢簡有 3 支，如簡

                                                 
273《周禮》卷二五，〈眡祲〉，頁 382b-383a。 
274《周禮》卷二五，〈眡祲〉，頁 382b。 
275 鄭玄注：「陰陽之氣，休王前後。」又云：「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周

禮》卷二五，〈占夢〉，頁 381a。 
276 賈公彥疏：「赤雲為陽，黑雲為陰。」《周禮》卷二五，〈眡祲〉，頁 383a。 
277《周禮》卷二六，〈保章氏〉，頁 405b-407a。 
278《晏子春秋•內篇雜下》：「占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毋反書。』」張純一

撰，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六，〈內篇雜下〉，

頁 284。王勇指出「反」讀作「翻」，「具」為「其」之形誤，「其書」顯然是占夢之

書。王勇，〈五行與夢占——嶽麓書院藏秦簡《占夢書》的占夢術〉，《史學集刊》

2010.4：30。 
279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五一，〈束晳列傳〉，頁 1433。 
280 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2017.9：56。 
281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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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ES7SF1:79「壬癸夢見水及黑物，且有得也。夢」。282 目前只有嶽麓秦簡

《占夢書》完整公布，簡 44 背「夢書」二字為篇題，283 占夢理論通欄抄寫： 
□□□□□□夢始□□之時，亟令夢先，春曰發時，夏曰陽，秋曰閉，冬

曰藏。占夢之道，必順四時而豫其類，毋失四時之所宜，五分日、三分日

夕，吉兇有節，善羛有故。甲乙夢，開臧事也。丙丁夢，憂也。戊己夢，

語言也。庚辛夢，喜也。壬癸夢，生事也。甲乙夢伐木，吉。丙丁夢失火

高陽，吉。戊己【夢】宮事，吉。庚辛夢□山鑄鐘，吉。壬癸夢行川、為

橋，吉。晦而夢三年至，夜半夢者二年而至，雞鳴夢者……若晝夢亟發，

不得其日，以來為日；不得其時，以來為時；醉飽而夢、雨、變氣，不

占。晝言而暮夢之，有……不占。284  

秦代占夢首重「四時」，繼承《周禮》「占夢掌其歲時」的傳統，「雨、變氣，

不占」與「辨陰陽之氣」有關。285 日干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

組，受到五行思想的影響，286 由於《日書》也有類似形式，287 推測日干分兩次

敍述，例如丙丁一為憂，一為吉，可能抄自不同來源。時段預測夢境何時實現，

若無法確定作夢的日干、時段，則以問占時為準。總之，秦代占夢原則為四時、

日干、時段。 

具體夢象分兩欄抄寫，這部分是占夢的核心，由於夢象紛雜，擬就佔有相當

篇幅的神靈「欲食」主題，說明隱含的觀念： 
  

                                                 
282 簡 2000ES7SF1:15「夢□者，且束□。夢長者，吉，言治。夢舍音，吉。夢□者，吉，言

得。夢」。簡 2000ES7SF1:58「□天□者，大吉。夢□」。劉樂賢，〈漢簡中的占夢文

獻〉，《文物》2017.9：72。另外，武威漢簡雜占木簡 11「……見婦人」。整理者認為

「見」上或有夢字，則夢書之類也。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

簡》（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38, 摹本 23。今按，無法確定其上之字，存疑。 
283 孫占宇、魯家亮，《放馬灘秦簡及嶽麓秦簡《夢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7），頁 245-254。 
284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叁）釋文修訂本》，頁 63-64。 
285《左傳•昭公元年》：「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左傳》卷四一，頁

709a。今按，雨為六氣之一。 
286 王勇，〈五行與夢占〉，頁 29-33。 
287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夢〉：「甲乙夢被黑裘衣冠，喜，入水中及谷，【得】也。丙

丁夢□，喜也。木金，得也。戊己夢黑，吉，得喜也。庚辛夢青黑，喜心。木水，得也。

壬癸夢日，喜也。金，得也。」陳偉，《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貳）》，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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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見羊者，殤欲食。夢見豕者，明欲食。 

【夢】見犬者，行欲食。夢見汲者，厲、租欲食。 

【夢見】□，竈欲食。夢見斬足者，天闕欲食。 

【夢見】□□，大父欲食。夢見貴人者，遂欲食。 

【夢】見馬者，父欲食。 

夢見彭者，兵死、殤欲食。288  

進入正題前先釋疑難之字。「租」陳松長讀為「詛」，鬼神名。289 今按應

讀為「祖」，道神。《左傳•昭公七年》：「夢襄公祖。」杜預注：「祖，祭道

神。」290《風俗通義•祀典》祖條引《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游，舟車

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291《四民月令•正月》本注：

「祖，道神。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292 雖然具體

所指存在異說，但確定為道路之神。卜筮簡常見「 」，或單獨出現，如天星

觀簡「 與強死者」，293 包山簡 241「使攻解於 與兵死」，294 清華簡《五

紀》則作「祖 」，295 現在看來「 」、「 」應讀為「明」指疫鬼；「 」即

「祖」為道神。 

「遂」，陳松長認為猶「道」也，當指路神。296 龐壯城認為是地神。297 今

按，「遂」應讀為「術」，「遂」邪母物部；「術」船母物部，298 二者聲近韻

                                                 
288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叁）釋文修訂本》，頁 69-70。 
289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叁）釋文修訂本》，頁 70。 
290《左傳》卷四四，頁 760b。 
291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八，〈祀典〉，

頁 381。 
292 崔寔原著，石聲漢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7。 
293  晏昌貴，〈天星觀「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究

（二）》（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頁 289。 
294 歷來討論參閱陳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頁 137。 
295「天鬼」、「地鬼」、「祖 」、「人鬼」、「無良不壯死」並列為百祟。清華大學出土文

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上海：中西書

局，2021），頁 122。 
296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叁）釋文修訂本》，頁 70。 
297 龐壯城，〈嶽麓簡《占夢書》零釋兼論其成書機制〉，《學行堂語言文字論叢》第 4 輯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頁 75-77。 
298 郭錫良編著，雷瑭洵校訂，《漢字古音表稿》（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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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99 通假之例多見。300《說文•行部》：「術，邑中道也。」301 祭祀原因見

於《白虎通•五祀》：「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302《論衡•

祭意》：「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

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303 因此「行」、「祖」、「竈」、「天闕」、

「術」都是祭祀對象。 

「彭」陳松長讀為「篣」笞擊也。304 夔一（網名）讀為「膨」，膨者為腹脹

之人。張崇禮讀作「黽」。305 凡國棟認為「彭」如字讀，鼓聲。306 陳炫瑋認為

指打鼓者。 307 今按，「彭」可能讀為「尪」，「彭」幫母陽部或並母陽部；

「尪」影母陽部， 308 二者韻部相同，聲母也有通假之例。 309「尪」異體字有

「尫」、「尢」等，通假例證見於《周易•大有》：「九四：匪其尫。」東漢虞

                                                 
299 邪母與章組的船、書、禪母通假，詳見張儒，〈關於竹書、帛書通假字的考察〉，《山西

大學學報》1988.2：43；沈祖春，《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假借字研究》（成都：巴蜀書

社，2008），頁 130；王志平、孟蓬生、張潔，《出土文獻與先秦兩漢方言地理》（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 69；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頁 555。 
300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頁 555。 
301 許慎，《說文解字》二篇下，頁 78b。 
302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五祀〉，頁 77。 
303 黃暉，《論衡校釋》卷二五，〈祭意〉，頁 1060。 
304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叁）釋文修訂本》，頁 70。 
305 夔一（網名），〈讀嶽麓簡《占夢書》小札五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472，2011.04.19)。張崇禮說法見於學者評論第 1 樓跟

帖 (2011.04.19)。 
306 凡國棟，〈嶽麓秦簡《占夢書》校讀拾補〉，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586。 
307 陳炫瑋，〈先秦至漢初災異禳除禮俗及救治措施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論文，2013），頁 145。 
308 郭錫良，《漢字古音表稿》，頁 72-73, 75。 
309 例如《儀禮•鄉射禮》：「長尺有握，握素。」鄭玄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

刊本一膚。」賈公彥疏：「《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引之者，證握膚為一，謂刊四寸也。」《儀禮》卷一三，〈鄉射禮〉，頁 152a。馬王堆帛

書《老子》甲本〈道篇〉：「 呵其若楃（樸）。」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

古文字研究中心，《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4 冊，頁 41。以上握，影母屋部；膚，

幫母魚部；楃，影母屋部；樸，並母屋部。郭錫良，《漢字古音表稿》，頁 47, 60。國一

姝認為唇音與喉音通假現象不宜看作例外的不規則變化，而用鄭張尚芳的 p-冠音說能解釋

得很熨貼。國一姝，〈基於通假字的上古聲母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

博士論文，2007），頁 18-20, 23-24；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2003），頁 14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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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曰：「其位尫，足尫，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故尫。……『尫』或為

『彭』。」310《說文•尢部》：「尢，㝿也，曲脛人也。从大象偏曲之形。」311 

簡文「夢見彭者」意為夢見曲脛之人，與「夢見斬足者」相類。 

神靈欲食而致夢於人，見於《穀梁傳‧僖公十年》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

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 312《論衡•死

偽》：「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

乎？」313 陳松長認為這類內容在漢魏以下，特別是唐以下的占夢書中，因某種

原因沒有傳承下來。314 但高一致舉出唐代敦煌《夢書》之例。315 此外元代《居

家必用事類全集》丙集〈夢寐因想•夢牛馬六畜等物〉：「夢水牛，主先祖索

食」、「夢犬咬人，鬼來求食」。316 舊題明代劉基《斷夢秘書》動植類：「夢

見黃熊，主鬼魂求祭賽。」飲食類：「夢亡人索食，主當享祀追薦，始獲福

吉。」317 元明時期的夢書依舊記載神靈於夢中索食，且以動物作為夢徵，可見

這種觀念流傳久遠。 

五•結語 

卜筮操作首重器具，開龜四兆指四種龜甲鑽鑿形態，義兆或許是轉角圓折的

方鑿，弓兆為內含縱槽的雙聯圓鑽。王家臺《歸藏》屢言「枚占」，同墓出土 60

支「枚」即配合使用的筮具，春秋晚期興起「枚筮」、「枚卜」應是撰作的時代

背景。北大秦簡《禹九策》以籌策、竹筒作為筮具，即《楚辭》所稱「筳篿」；

北大漢簡《荊決》占卜方法近似宋元時期的茅卜，推測原以楚地特產靈茅為占，

就是《楚辭》所稱「藑茅」。 

                                                 
310 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三，頁 190-

191。 
311 許慎，《說文解字》一○篇下，頁 499b。 
312 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卷一○，頁 287。 
313 黃暉，《論衡校釋》卷二一，〈死偽〉，頁 904。 
314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的整理與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4），頁 140。 
315 高一致，〈《嶽麓書院藏秦簡（壹）》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1），頁

82，轉引自許道勝，〈從嶽麓秦簡 42（1470）號簡蠡測秦簡《夢書》與楚占卜簡之間的關

係〉，《楚文化研究論集》第 11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419。 
316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雜家類第 61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刻本縮印），頁 124b。 
317 劉基著，劉運興注釋，《斷夢秘書注釋》（臺北：明文書局，1994），頁 142,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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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卜筮活動的過程不甚明瞭，現在知道龜卜必須在下午兩、三點前完

成，因此一日之內延請多位貞人，將以貞人的順序為主連續占問，記錄的書手若

時間不允許，則改換其他書手接替，原先的書手先行離開而去主持下一位貞人的

占問，時間相當緊迫。目前學界推測數字卦的揲蓍法五變成一爻，六十變成一

卦，實際操作恐怕窒礙難行。若按大衍之數三變成一爻，蓍草數目應為四十一至

四十七。 

將卜筮活動的占辭記錄下來，除了檢視應驗與否之外，預言成真的占辭更被

搜集起來，日後一旦出現相同徵兆便能依樣畫葫蘆，這就是編纂卜筮書籍的動

機，之後還需不斷彙集、改編，以適應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倘若理論太過龐大，

則無法編纂體系完整的書籍，因為難以對所有結果撰作占辭。戰國時期數字卦組

合形式眾多，僅見清華簡《筮法》這樣的簡明實用手冊，畢竟要馬上翻檢立知吉

凶，才便於操作。 

卜筮活動長期以來父子相傳，于成龍指出卜筮簡姓氏相同的貞人，當是世居

此職的同一家族成員。318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史、卜子年十七

歲學。」319 限定官方培育的對象，因此編纂卜筮書籍原是當作教材傳承家族後

代。《漢書•藝文志》：「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

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

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320 數術書籍編纂後即具備傳播的條

件，東漢疇官制度消失，321 特定家族把持的知識技術流傳到民間方士手中，但

缺乏世襲專業人員做為媒介，成效打了折扣。 

〈春官〉條列卜筮官員的職等和人數，藉由人員編制可瞭解各項業務規模：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318 于成龍，〈楚禮新證——楚簡中的紀時、卜筮與祭禱〉（北京：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

士論文，2004），頁 33-34。 
319 彭浩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296。《史記•龜策列傳》：「孝文、孝景因襲掌

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司馬遷，《史記》卷

一二八，〈龜策列傳〉，頁 3918。 
320 班固，《漢書》卷三○，〈藝文志〉，頁 1775。 
321 李學勤指出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叙》所引只說「學僮」，不再限制其先世出身，可知這

種限制在那時業已解除。李學勤，〈試說張家山簡《史律》〉，《文物》200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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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322  

劉玉建認為專掌龜卜者多達 130 人，掌筮者不足 10 人。323 但大卜、卜師、卜人

總攬占卜事宜，占人兼掌龜卜與易筮，不應列入計算。若是，龜人、菙氏員額共

65 人，簭人員額共 9 人，占夢員額共 8 人。顧頡剛、劉起釪指出《尚書•洪範》

龜卜 5 項，蓍筮 2 項。324 包山簡卜用 16 次，筮只用 6 次。325 可見戰國時期龜卜

受重視，易筮、占夢無法相提並論，延續春秋「筮短龜長」的觀念。326 若從

另一個角度來看，蔡麗利統計卜具、筮具使用數量幾乎平分秋色，說明筮具越來

越重要，和卜具地位相當。327 因此龜卜、易筮消長的轉折點應在戰國之後。 

漢代劉歆《七略》創建中國 早的圖書分類目錄，雖早已亡佚，幸賴班固

《漢書•藝文志》取其指要流傳至今，其中〈數術略〉為太史令尹咸所校，包含

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328 分類方式與當時的職官制度大致相

應：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太史待詔治曆、龜卜、廬宅、日時、易筮、典禳、嘉

法、請雨、解事等。329 證明知識系統會反映在圖書目錄、職官制度之上。 

如果將兩者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巨大差異。〈數術略〉以「天文」居首，

「曆譜」其次，然而《周禮》將觀察日月星辰的保章氏，正歲年治曆法的馮相

氏，置於「大史」之下。此外「雜占」涉及禳祀、請禱，《周禮》則由「大祝」

                                                 
322《周禮》卷一七，〈春官〉，頁 264b-265a。 
323 劉玉建，〈殷周龜卜考〉，《周易研究》1990.1：46。 
324《尚書•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

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顧頡剛、劉起釪指出雨、霽、蒙、驛、

克不是龜甲上的兆紋形，而是所要卜問之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

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80-1183。 
325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頁 158。 
326 語見《左傳》卷一二，頁 203b。 
327 蔡麗利，〈楚卜筮簡綜合研究〉，頁 205。 
328 班固，《漢書》卷三○，〈藝文志〉，頁 1701, 1763-1775。 
329《後漢書•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

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劉

昭注引《漢官（儀）》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

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

二人，醫一人。」范曄，《後漢書》志二五，〈百官志二〉，頁 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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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領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職掌侍奉鬼神、祭祀禱祠。

簡單來說，天文觀測、制定曆法、巫祝活動不在「大卜」職掌的「卜筮」概念之

中，而另外由「大史」、「大祝」負責。這種現象也見於《左傳•定公四年》：

「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330《禮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

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331 前文張家山漢

簡《二年律令•史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

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332 可見一直到西漢早期

仍是「大史」、「大祝」、「大卜」各自獨立的官學系統，這一點相當重要。 

換以〈大卜〉為本位來看，「卜筮」概念的核心龜卜、易筮合併降為〈數術

略〉第四位「蓍龜」，占夢則隱沒於第五位「雜占」之下。由此可證「卜筮」並

不等同於「數術」，詞彙使用年代不同，內涵也存在差異。分類簡帛文獻的時

候，需瞭解〈數術略〉非唯一標準，應該參照年代給予適切定位。占卜概念隨

著時間發展而游移，具有非常多層面的意義，反映戰國秦漢之際思想史的重要

變革。 

 

 
（本文於民國一一○年十一月九日收稿；一一一年十一月十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寫作期間，部分內容宣讀於「第一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史學術論壇暨

青年學者工作坊」（2019 年 11 月 3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10

年度第 14 次講論會（2021 年 9 月 27 日），「語文•思想•政治——多學

科的經學研究學術研討會」（2022 年 11 月 11 日），獲得與會學者提供建

議，並承匿名審查人、編輯委員會不吝賜教，謹此致謝。 

  

                                                 
330《左傳》卷五四，頁 947b。 
331《禮記》卷四，〈曲禮下〉，頁 81a。 
332 班固，《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頁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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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包山簡 226 至 248 字跡還原卜筮過程 

（一）第一階段（字跡 G 類不作標示，H 類以灰底標示，D 類以方框標示） 

1. 盬吉 

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盬吉以寶家為左尹

它貞：出入侍王，自荊夷之月以就集歲之荊夷之月，盡集歲，躬身尚毋有

咎。占之：恒貞吉，少（簡 226）有慽躬身。以其故説之。與禱蝕太，一全

豢。與禱兄弟無後者，昭良、昭乘、縣狢公，各冢豕，酒食，蒿之。盬吉占

之曰：吉（簡 227）。 

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盬吉以寶家為左尹

它貞：既腹心疾，以上氣，不甘食，久不瘥，尚速瘥，毋有祟。占之：恆貞

吉，疾難瘥，以（簡 236）其故説之。與禱太，一膚；后土、司命，各一

牂。與禱大水，一膚；二天子，各一牂；危山，一羖。與禱楚先老僮、祝

融、鬻熊，各兩羖。享祭亯之高丘、下丘，各一全（簡 237）豢。思左尹它

踐復處。思攻解於歲。盬吉占之曰：吉（簡 238）。 

2. 五生 

大司馬悼愲以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五生以丞德以為

左尹它貞：既腹心疾，以上氣，不甘食，尚速瘥，毋有祟。 占之：恆貞

吉，疾變，病窔（簡 245）。以其故説之。與禱荊王，自熊麗以就武王，五

牛、五豕。思攻解於水上與溺人。五生占之曰：吉（簡 246）。  

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五生以丞德為左尹

它貞：出入侍王，自荊夷之月以就集歲之荊夷之月，盡集歲，躬身尚毋有

咎。 （簡 232）占之：恆貞吉，少有慽於宮室敝。以其故説之。與禱宮

后土，一羖。與禱行，一白犬，酒食。 於大門，一白犬。五生占之曰：吉

（簡 233）。 

3. 許吉 

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許吉以駁靈為左尹

它貞：既腹心疾，以上氣，不甘食，久不瘥，尚速瘥，毋有祟。占之：恆貞

吉，病有續。以（簡 247）其故説之。與禱大水，一犧馬；與禱郚公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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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子音、蔡公子家，各特豢，饋之；與禱社，一豠。思攻解日月與不辜。

許吉占之曰：吉（簡 248）。 

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許吉以駁靈為左尹

它貞：出入侍王，自荊夷之月以就集歲之荊夷之月，盡集歲，躬身尚毋有

咎。許吉（簡 234）占之：吉，無咎，無祟（簡 235）。  

（二）第二階段 

1. 觀繃 

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觀繃以長靈為左尹

它貞：出入侍王，自荊夷之月以就集歲之荊夷之月，盡集歲，躬身尚毋有咎

（簡 230）。占之：恆貞吉，少有慽也。以其故説之。思攻祝歸佩取冠帶於

南方。觀繃占之曰：吉（簡 231）。 

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觀繃以長靈為左尹

它貞：既腹心疾，以上氣，不甘食，久不瘥，尚速瘥（簡 242），毋有祟。

占之：恆貞吉，病遲瘥，以其故説之。舉盬吉之説，與禱太，一膚；后土、

司命，各一牂。與禱大水，一膚；二天子，各一牂；危山，一羖。與禱昭

王，特牛，饋之。與禱東陵連囂，冢豕，酒食，蒿之（簡 243），貢之衣裳

各三稱。與禱巫，一全豠，且梪保，逾之。觀繃占之曰：吉（簡 244）。 

2. 陳乙 

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陳乙以共命為左尹

它貞：出入侍王，自荊夷之月以就集歲之荊夷之月，盡集歲，躬身尚毋有咎

（簡 228）。 占之：恆貞吉，少有慽於宮室。以其故説之。與禱宮行，

一白犬，酒食。思攻除於宮室。五生占之曰：吉（簡 229）。 

大司馬悼愲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荊夷之月己卯之日，陳乙以共命為左

【尹】它貞：既腹心疾，以上氣，不甘食，尚速瘥，毋有祟。 占之：恆

貞吉，疾（簡 239）變，有續，遲瘥。以其故説之。與禱五山，各一牂。與

禱昭王，特牛，饋之。與禱文平夜君子良、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

家，各特豢（簡 240），饋之。思攻解於祖與兵死。舉盬吉之説，享祭亯之

高丘、下丘，各一全豢。陳乙占之曰：吉（簡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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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on of Divination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as Seen in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Descriptions from “Da Bu” in the Rites of Zhou 

Ru-Xuan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present article apprehends the concept of divin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by 
analyzing certain bureaucratic systems within Zhouli 周禮 (Rites of Zhou), including 

pyro-plastromancy (tortoise plastron cracking), stalk divination and oneiromancy, 

which elaborate on divination tools, the processes of related activities and the 
propaga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To begin, “bushi” 卜師 (divination master or 

instructor)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four types of omens on tortoise plastrons in the 
Zhou dynasty; among them, the yi 義 omen is likely a square hole with rounded 

corners and gong 弓 (bow) is two connected round holes with longitudinal grooves. In 

addition to observing the cracks of tortoise plastrons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omen is auspicious or ominous by their 
associated verses. Fortunately, Bushu 卜書, a manuscript in the Shanghai Museum 

Chu bamboo slip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egarded as a direct product of this 
custom, has collected the verses. The role of “zhanren” 占人 (diviner) also conducted 

tortoise plastron cracking and stalk divination, a practice which reflects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of bamboo slips used for divination in the Chu region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ith this in mind, this article restores the actual processes of divin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handwriting of the Baoshan bamboo slips. 
Moreover, the numbers that were recorded in Shifa 筮法, found withi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bamboo slips, can assist us in inferring the early methods of yarrow stalk 
divination and the possible range of the number of yarrows. Guizang 歸藏 of the 

Wangjiatai Qin bamboo slips frequently mentions “mei” 枚 (twig) divination, and 

sixty twigs with a length of 62.5 cm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very same tomb as the 

slips, indicating that they were used as divination tools. The rise of twig divination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likely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of when Guizang 
was written. The manuscript Yu jiu ce 禹九策 (Nine Stalks of Yu) from the P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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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Qin bamboo slips uses bamboo chips and bamboo tubes as divination tools, 
namely the so-called “tingzhuan” 筳篿 within the Songs of Chu 楚辭. Jing jue 荊決 

contained with the Han bamboo slips at Peking University is similar to the thatch 

divination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it can be speculated that divine thatch, 

a specialty of the Chu region, was originally used for divination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qiongmao” 藑茅 in the Songs of Chu. Finally,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at “zhanmeng” 

占夢, namely oneiromancy, is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divination through observing 

meteorological phenomenon. Of the three types of dreams, “zhimeng” 致夢 is what 

later generations would call being visited (e.g., by a deity or the deceased) in a dream; 
“jimeng” 觭夢 connotes any dream deemed to be fantastic; and “xianzhi” 咸陟 is 

likely a dream about the weather. The text Zhanmeng shu 占夢書, found within the 

Yuelu Academy Qin bamboo slips, records that spirits desire to eat and lead someone 

to dream, a conception which has long influenced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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